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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4年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

作指引辦理。 

二、 前言 

由於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等影響，加上國際間旅遊經貿交流頻繁，國

人出國旅遊、探親及工作的機會大增，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資料顯

示，近年來我國登革熱境外移入確定病例數 103至 108年逐年攀升，尤以

108 年 540 例為歷年來最高；109 至 110 年因實施邊境嚴管，境外移入確

定病例數驟減，分別為 64例及 12例，111年隨邊境逐步鬆綁，境外移入

確定病例數為 68例，112年境外移入病例增加至 277例，由於鄰近東南亞

國家疫情嚴峻、氣溫高溫炎熱及經常發生豪大雨等因素，亦造成國內登革

熱大流行，本土確定病例達 2萬 6,429例。 

回顧歷年本土群聚案件發生原因大多係田園或菜園存放容器、儲水桶

或天然孳生源如樹洞、竹節等未妥善處置等，致病媒蚊孳生及疫情傳播，

耗費及動員相當多的人力及物力等資源。此外，經本市社區病媒蚊環境巡

查，發現部分民眾習慣於住家或防火巷內堆放大量廢棄物品或垃圾雜物，

致產生積水容器，引起病媒蚊孳生。因此如何加強社區環境及菜園、農園

的管理，有效防堵登革熱疫情發生，於登革熱防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挑

戰。 

110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我國實施邊境

管制，致登革熱疫情銳減，然 111年底我國逐步鬆綁邊境管制，入境人數

漸增，且各項活動恢復辦理，登革熱疫情又再度升溫，為阻斷登革熱傳播

鏈，避免再次流行，各項防治及措施層級皆需要提升，稍有疏忽容易引發

登革熱疫情，故有賴本府各局處持續共同合作與努力。 

本府持續藉由跨局處的溝通及合作，於接獲登革熱境外移入確診病例，

立即採取相關防治措施，如爆發本土登革熱疫情，立即啟動跨局處緊急應

變措施，召開府級應變會議，各局處各司其職，並透過警政、民政、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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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保等合作，持續擴大動員及社區孳生源清除作為，迅速控制即時防堵

疫情，以避免社區群聚感染疫情擴大。 

本府衛生、環保、民政、教育、地政、建管、觀光、社會、勞動、產

發、工務、警察、都發、捷運、媒體等相關單位跨局處合作並凝聚社區民

眾團體共識，鼓勵主動參與孳生源清除，配合每週孳生源清潔日定期清除

積水容器，使社區改造與登革熱防治工作結合，達成「全民的」、「總體的」、

「永續的」首都生活圈防疫機制。 

三、 現況分析 

本市 108年登革熱境外移入確定病例數為六都中最多，109至 111年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邊境管制致登革熱境外移入確定

病例數趨緩，隨著疫情朝著穩定可控的方向發展，各國陸續解除邊境封鎖

措施，112年登革熱境外移入及本土確定病例數皆隨之增加（表 1）；另本

市常年均有白線斑蚊分布，如市民未能具備正確之病媒蚊孳生源清除觀

念，加上夏季午後陣雨與境外移入之潛在危機，容易造成登革熱的流行。 

表 1、108至 113年登革熱確定病例統計 

縣市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本土

病例 

境外

移入 

臺北市 2 95 0 8 0 2 0 7 54 50 5 49 

新北市 7 90 50 15 0 3 0 11 107 37 75 38 

桃園市 1 62 23 7 0 1 0 11 40 27 0 25 

臺中市 1 69 0 5 0 1 2 6 58 37 0 38 

臺南市 31 35 0 7 0 2 0 6 21,513 33 19 26 

高雄市 58 82 0 10 0 2 18 8 3,145 39 143 3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登革熱係經由帶病毒的斑蚊叮咬而傳染，部分民眾長期習慣於室外公

共空間堆積雜物、廢棄物，使得病媒蚊孳生源難以澈底消除。因此，要有

效防止登革熱的散播，必須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以撲滅斑蚊，且必須維

持整齊清潔的室內外環境，空屋、空地更需要整合跨局處資源管理，避免

造成防疫死角，並動員社區定期清理維護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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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亦經由帶病毒的斑蚊傳播，國內主要是經由境外傳入，本市 106

年至 109年屈公病確定病例數分別為 4人、2人、25人（含本土 1人）、

1人，110年至 111年則未有確定病例，112年及 113年屈公病確定病例數

分別為 3人、3 人；隨著邊境鬆綁，登革熱疫情漸漸升溫，與登革熱相同

病媒的屈公病也需特別留意，因其傳播媒介及模式與登革熱相近，故防治

方式亦類似。 

部分登革熱感染者無特異症狀或與感冒相似，甚至無任何症狀，個案

就醫時較難以進行鑑別診斷，一旦個案受病媒蚊叮咬，即可能將病毒經由

蚊子傳染給別人。本市 97 至 112 年間曾發生登革熱本土群聚或不明感染

源案件，分析疫情發生原因多為環境存在大量人為或自然容器（圖 1），故

需透過跨局處溝通及合作，以多元管道進行民眾登革熱防治宣導，提升防

蚊與孳清知能，進而動員社區主動進行孳生源清除，並藉由輔導、查核等

工作，降低病媒蚊密度，減少登革熱發生風險。 

 

圖 1、97至 112年臺北市登革熱本土群聚或不明感染源案件分佈圖 

此外，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與公共衛生帶來多層面的衝擊，包含蟲媒

傳染病的傳播與擴散。氣候變遷造成氣溫升高將加速登革熱病媒蚊之生長

發育、縮短其生活史、增進登革病毒於病媒蚊體內之活性並使病媒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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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擴大。國際相關研究文獻指出註1，當平均溫度於 23.2 度至 27.7 度之

間，每升高 1度，登革熱疾病發生率將增加 35%；而降雨量增加易造成淹

水或積水，成為適合病媒蚊產卵及幼蟲孵育之環境。因此藉由相關單位跨

局處合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病媒蚊環境及疫情監測，並進一步風險辨

識與調適，亦是未來登革熱防治之一大重點。 

四、 執行目標 

(一) 提升民眾清除病媒蚊孳生源與防蚊措施識能。 

(二) 加強醫療院所登革熱/屈公病症狀警覺，即時進行通報。 

(三) 透過定期社區孳生源巡檢及高危點查核，降低病媒蚊密度。 

(四) 即時執行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擴大社區孳生源動員量能，控制次波群聚

感染風險。 

五、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召開跨局處「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會報，強化跨局處合

作機制 

1. 由市長、副市長分別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本府衛生局及環保局分別

擔任執行負責人，結合各局處資源，督導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維護環境

衛生及病例發生時之防治工作等，組織架構及權責分工表請參見附件1。 

(1) 教育宣導組：主辦機關本府衛生局，主責宣導教材製作、人員教育訓

練及衛生教育宣導等。 

(2) 社區動員組：主辦機關本府民政局暨區公所，主責社區防疫志工招募、

推動社區團體參與孳生源清除工作、空屋及空地等高危點列管等。 

(3) 疫情監測組：主辦機關本府衛生局，主責建立各項通報系統、加強醫

師、學校、社福機構等單位聯繫、病例疫情調查及採檢送驗、規劃醫

療設備應變措施、蒐集完整疫情資訊等。 

 

1 Fan, J.;Wei,W.; Bai, Z.; Fan, C.; Li, S.; Liu, Q.; Yang, 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engue risk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5, 1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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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改善組：主辦機關本府環保局，主責公共區域孳生源稽查列管、

環境整頓與孳生源清除、環境消毒成效監測、孳生源查核、通報病例

住家及活動地點環境噴藥、緊急及例行性環境噴藥等。 

(5) 新聞媒體組：主辦機關本府衛生局，主責登革熱疫情及相關措施之媒

體發布等。 

2. 各局處依據「本府首都生活圈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計畫」訂定工作項

目、工作期程及執行細則（附件 2），並訂定目標及 KPI（附件 3），進

行列管追蹤。 

3. 登革熱流行期前召開會議，啟動跨局處登革熱防治機制，進入流行期後，

則視疫情發展不定期召開會議，由各局處研商防治策略並報告防治進度、

前項 KPI執行情形等。 

(二) 建立病例監控機制 

    登革熱及屈公病皆為第 2類法定傳染病，醫師及醫事人員如發現疑似

病例時，應於 24小時內通報。本府亦透過下列監測系統，加強監視登革熱

通報，力求於第一時間掌握疑似個案，以防止登革病毒藉由病媒蚊的傳播

而蔓延。 

1. 醫療院所監視通報：本府衛生局於流行期前函文通知醫療院所提高警覺，

加強 TOCC 詢問及適時使用 NS1 試劑輔助診斷，如發現有疑似症狀符

合通報定義，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於 24小時內通報，並依「登

革熱病例定義暨防疫檢體採檢送驗事項」進行採檢送驗。 

2. 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高中以下學校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 92年

1月 1日起全面將不明發燒症狀納入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流行季節如

發現疑似登革熱個案，且學童有不明發燒症狀請假情形，則通報衛生單

位進行擴大疫調採檢。 

3. 旅館業通報：於登革熱流行季節，本府觀光傳播局針對出、入境旅客加

強登革熱防治宣導，並將防治課程納入「旅館業從業人員講習會」中，

以達教育及宣導之目的，同時轉達飯店業者，發現住宿房客出現疑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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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應配合通報衛生單位。 

4. 民眾主動通報：民眾若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骨骼或關節疼

痛等疑似感染登革熱/屈公病相關症狀，應主動就醫，或向所在行政區之

健康服務中心聯絡，以轉介民眾至醫療院所就醫、通報採檢。 

5. 社區藥局通報：針對國人喜歡自行購藥服用之習性，請各社區健康諮詢

站（均為藥局），當發現民眾至藥局購買退燒藥時，除建議民眾儘速就醫

外，並主動詢問症狀，如懷疑為登革熱/屈公病個案，則轉介至醫療院所

就醫、通報採檢。 

6. 外勞及其雇主通報：勞動局應轉知仲介業者對外勞及其雇主宣導登革熱

的認識及其預防方法，對於東南亞入境外勞應觀察健康情形至少 2 週，

如有疑似病例，應即通報。 

7. 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偵測臺北市社區病媒蚊病毒監測計畫，定期或依

疫情需求，進行本市登革熱病媒蚊帶病毒率監測，針對確診個案病毒血

症期停留大於 2小時地點之區里及高風險區域，誘捕成蚊後加以檢驗體

內病毒數量及型別，俾利預測風險區，以加強滅蚊及可作為防治成效監

測。 

(三) 落實環境衛生管理，杜絕病媒蚊孳生 

1. 建立社區總動員機制 

(1) 本市十二區區公所負責動員督導，健康服務中心及清潔隊共同辦理，

藉由社區防疫志工網絡，推動社區民眾主動維護環境及家戶衛生，全

面清除孳生源，阻斷本土登革熱發生，達成健康清淨家園的願景。 

(2) 本府各局處及各區級單位應督導所屬進行孳生源清除。 

A. 各局處自行辦理權管土地、房舍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並督導所

屬單位確實執行。 

B. 本市十二區區公所動員民眾辦理社區清潔日，向民眾宣導落實環

境管理，清除積水容器以降低病媒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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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陣雨及颱風過後儘速動員整頓權管處所環境，以防積水與病媒

蚊孳生。 

D. 針對市場、田園基地、工程工地、空屋空地、高危點、親山步道、

風景區、露營場、遊憩區、大樓頂樓、閒置不用或乏人管理之公共

設施（地下室、停工之工廠）等登革熱高風險場域強化孳生源清除

與巡檢。 

E. 加強外籍移工住宿環境管理，並提供登革熱防治衛教資訊。 

(3) 當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之虞時，加強發動里鄰長宣導里民進行

家戶衛生改善及孳生源清除；針對該轄區受列管之病媒蚊孳生源地點

發動該里鄰志工進行清查；每月不定期由清潔隊清除廢棄物、孳生源，

必要時協助噴藥。當進入登革熱流行期，必要時輔導並訓練機關團體、

公司行號專責人員辦理病媒蚊孳生源調查及清除。 

2. 空屋空地管理 

(1) 有關空地、病媒蚊孳生地點（如空屋、空地、菜園、公園、市場、防

火巷、花市、廢棄工地、積水地下室、資源回收場所等）的清查列冊

管理工作，依其主管機關負責，無主管機關之空地、空屋由各區公所

清查並列冊管理；副知里鄰長定期巡查列管地區孳生源清除情形。 

(2) 私有空地、空屋管理，土地所有人資料由各區公所列冊管理；各區公

所或相關機關因登革熱防治而需相關資料（詳細地址、地號、戶籍、

所有人資料等），可請地政事務所（或戶政事務所）提供。 

(3) 空地影像辨識 

A. 本府都發局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https://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 

B. 本府地政局地政雲 https://cloud.land.gov.taipei/ 

3. 校園孳生源清除 

(1) 請各級學校加強教職員生衛生教育，落實校園、教室及辦公室內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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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圍地區之孳生源清除。 

(2) 寒暑假期間及開學前應加強檢視廁所、花圃、花臺、工程工地、空地、

停車場、地下室、宿舍、大樓頂樓、閒置不用或乏人管理等處所，以

澈底清除積水容器，避免孑孓孳生及降低登革熱傳播風險。如缺乏人

力，必要時可委請廠商進行環境巡檢及噴藥消毒。 

(3) 印製「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附件 4），規定學生

回家後確實執行，並加強清除住家戶內外之積水容器及孳生源。 

(4) 提醒各級學校若學校內有病媒蚊孳生源，經通知或公告，而未主動清

除，經查核發現病媒蚊孳生源，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規定，處

新臺幣 3,000元以上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 

4. 加強田園基地與菜（果）園管理 

(1) 建立並更新田園基地與菜（果）園管理名冊。 

(2) 定期針對田園基地（含小田園、綠屋頂、快樂農園及市民農園等）進

行環境巡檢，並依「登革熱高風險場域─都會區菜園管理指引」（附件

5）建置相關資料，俾利場域風險評估。 

(3) 菜（果）園管理（含路邊菜園、河邊菜園、屋頂菜園、山坡地菜園、

民眾占用公有地〔私有地〕菜園等），釐清權管，依「登革熱高風險

場域─都會區菜園管理指引」建置相關資料，當責管理。 

5. 淺山或近山住宅社區：本府民政局及十二區區公所針對蚊蟲滋生風險較

高之淺山或近山住宅社區，落實執行社區周邊環境清潔日，加強宣導社

區民眾主動清除社區範圍內環境積水容器，依「巡、倒、清、刷」原則，

確實刷除蟲卵、容器減量，避免孳生源形成。 

6. 大廈管委會：本府都市發展局所屬建管處通知公寓大廈管委會進行大樓

及周邊環境巡檢，定期巡查地下室、樓梯間、頂樓等處所有無積水，降

低病媒蚊密度。 

7. 公園及河濱公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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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管機關主動巡查園內環境，加強檢視涼亭溝沿、遊樂設施、花圃、

花臺、工程工地、停車場、閒置不用或乏人管理等處所，避免產生積

水，防止孑孓孳生。 

(2) 針對保麗龍、塑膠容器等人為積水容器請儘速清除，另如有樹洞、竹

筒等天然積水容器，樹洞可填土並種植植物，竹筒則可在竹節處砍斷，

避免形成積水之環境。 

8. 建立孳生源清除日活動 

    本府各局處及各區級單位應發動每月一日清潔日，針對所屬單位、

列管轄區空地、空屋及閒置不用或乏人管理之公共設施（巿場、地下室、

停工之工廠）等重要孳生源地區進行環境整頓，發生登革熱疫情之地區

則為每週 1次，以增強孳生源清除強度。另各機關應自行研訂清除積水

容器行動計畫，強化宣導方式，俾利提升民眾對於登革熱防治之認知與

態度，落實自主管理清除孳生源之行為。 

9. 落實查報與即刻處理機制：環保、衛生單位接獲通報發現具體孳生源，

如輪胎、廢棄家具、空屋、空地、積水地下室等，應即刻加強取締、限

期清除。 

10. 為加強民眾主動進行孳生源清除，本府衛生局於登革熱流行期前公告

「防止病媒蚊孳生，預防登革熱」之孳生源清除防疫措施，針對違反公

告的民眾，依傳染病防治法裁處（附件 6）。 

11. 戶外環境噴藥，降低病媒蚊密度 

本府環保局於本市 12 個行政區內以里為單位，以夏季（5 月至 10

月）每 2個月 1次，冬季（11月至 4月）每 3個月 1次，輪迴實施戶外

環境噴藥工作 1次，針對各里內巷、弄、水溝、公共空地等重點髒亂地

區實施噴灑殺蟲劑以消除蚊蟲、蟑螂等成蟲，並於低漥、積水處施放殺

蚊幼蟲粒劑以滅除蚊子幼蟲。 

(四) 多元化教育、擴大宣導通路，提升市民登革熱防治知能 

透過多元宣導管道，加強衛教宣導，使民眾提高警覺，加強防治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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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宣導重點，分述於下： 

1. 社區民眾 

(1) 加強衛教宣導，至國內外登革熱流行地區時，請做好防蚊措施，如穿

著淺色長袖寬鬆衣褲、使用經政府機關核准含敵避（DEET）、派卡瑞

丁（Picaridin）或伊默克（IR3535）等有效成分之防蚊液、居住地裝

設紗窗紗門、掛蚊帳等，返回後請自我健康監測 14天，如有發燒、

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骨骼或關節疼痛等相關症狀請儘速就醫，並主

動告知旅遊史及活動史。 

(2) 提供「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請家戶及社區主動

清除各種積水容器，儲水容器不需使用時應倒置，使用時應加蓋密閉，

並遵循「巡、倒、清、刷」原則，且每週至少換洗一次，並應確實刷

洗容器內壁，以清除蟲卵。 

(3) 若民眾居家內外有病媒蚊孳生源，經通知或公告，而未主動清除，經

查核發現病媒蚊孳生源，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規定，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 

(4) 若經醫師診斷疑似感染登革熱/屈公病，請遵照醫師指示服藥，多休

息及多喝水，並提醒民眾注意登革熱警示徵象及是否為高危險群，且

於發病後 5日內，應注意避免被蚊蟲叮咬，採取相關之防蚊措施。 

(5) 提醒若有重症警示徵象，包括腹部疼痛及壓痛、持續性嘔吐、黏膜出

血、嗜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抽血檢查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

速下降，應儘速尋求醫療介入協助。 

(6) 若經確診為登革熱/屈公病確定病例，痊癒無症狀後 4 週，才可再捐

血；登革熱/屈公病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包括住家、工作場所有登革熱

/屈公病確定病例或住家、工作環境被強制噴藥者），暫緩捐血 4週。 

2. 醫療院所：本府衛生局強化醫療院所通報知能，加強 TOCC詢問，並適

時使用登革熱 NS1快速診斷試劑，以利及早發現病例，縮短隱藏期；若

民眾有登革熱重症警示徵象，包括腹部疼痛及壓痛、持續性嘔吐、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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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體液蓄積、黏膜出血、嗜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 2

公分、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則應嚴密監控及醫療介入。 

3. 各級學校 

(1) 落實教職員工及學生登革熱防治措施、症狀警覺及處置之衛教宣導，

如前往登革熱流行地區旅遊或活動，返回後應自我健康監測 14天，

若出現發燒加上噁心、嘔吐、出疹、肌肉骨骼痛、關節痛、後眼窩痛

等至少兩項相關症狀，應儘速就醫。 

(2) 鄰近確定病例居住地或活動地之各級學校，應即時展開全校性衛教宣

導，並於校內、校外周邊環境加強巡檢，確實刷洗積水容器清除蟲卵，

落實「巡、倒、清、刷」原則，有效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五) 衛生環保及相關人員全方位防疫教育訓練 

1. 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志工訓練 

(1) 培訓社區環保、保健志工及里鄰長，指導社區民眾清除孳生源，建構

社區防疫志工網絡，協助本市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宣導。 

(2) 志工定期巡查社區，給予家戶衛生教育宣導及協助孳生源清除，增加

社區民眾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觀念及知能，讓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有事

半功倍之效。 

(3) 協同本府環保局、區公所、健康服務中心等相關單位執行病媒蚊密度

調查工作，以監控病媒蚊密度指數，達到登革熱防治目的。 

2. 成立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校園尖兵：定期於校園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

生源清除，達到「無病媒蚊校園」的目標。 

3. 辦理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兒童訓練營：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教導學童登革熱

防治知識，豐富學童暑期生活，讓參加學童將所學帶回家中、學校，影

響周邊親朋好友，共同為防治登革熱而努力。 

(六) 加強病媒蚊孳生源監測機制 

1. 建立督導考核機制 

11



(1) 當發生確定病例時，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登革熱/屈公病進行社區防治

成效評估，辦理各區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2) 平時由各主管機關自行督導考核，必要時由本府相關局處組成專責小

組，抽查本市孳生病媒之虞之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將依各局處權

責進行裁處。 

2. 本府衛生局病媒蚊密度調查機制 

(1) 健康服務中心依據歷年流行之趨勢，訂定每月例行性調查里數。 

A. 流行季（4月至 11月）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總

里數的 33％。 

B. 非流行季（12月至 3月）每月病媒蚊密度調查數，至少為轄區內

總里數的 10％（不得少於 4里數）。 

C. 調查後將「病媒蚊密度調查紀錄表」（附件 7）鍵入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防疫資訊彙整平台」及本府衛生局「蚊媒傳染病防治資

訊系統（GIS）」。 

(2) 本府衛生局針對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高風險場所進行專案調查，如

學校、公園綠地、田園基地、市場、淺山或近山社區等。 

3. 田園基地查核機制：有鑑於本市曾發生本土登革熱群聚事件，田園基地

如有積水容器易孳生病媒蚊，請田園基地各管理機關宣導田園基地認養

人應依「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附件 4） 自主檢核，

並加強督導巡檢，轄區健康服務中心亦不定期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 

4. 當病媒蚊密度調查為 2 級（含）以上者，請社區民眾主動清除孳生源，

並通知區公所及里（鄰）長動員社區民眾清除孳生源，必要時由清潔隊

進行環境噴藥，健康服務中心於 1週後進行複查（附件 8）。必要時由區

公所、里（鄰）長、清潔隊、健康服務中心等單位組成聯合稽查小組，

依規定開單告發、處分，登革熱/屈公病聯合稽查小組啟動流程請參見附

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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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落實高風險場域稽查機制，以動員喚起市民意識，杜絕病媒蚊孳生 

1. 高危點稽查前作業 

(1) 成立稽查動員小組：以區長為召集人，召開行前會議，釐清權責謀求

共識，建立稽查標準一致性，以辦理跨單位聯合稽查及複查作業。 

(2) 高危點提報：包括市民陳情、病媒蚊密度調查指數高之地點、地下室

積水、長期髒亂之公私有空屋、空地等易孳生病媒之場所及登革熱/

屈公病確定病例居住地點等，由各相關單位提報，區公所進行地點篩

選後，流行季（4 月至 11 月）每月每區應至少列管 5 處、非流行季

（12 月至 3 月）每月每區至少列管 3 處，且提報每處至少辦理聯合

稽查 1次以上。 

(3) 聯合稽查：依權責分工，緊迫盯人，針對列管處不定期稽查。 

A. 由十二區區公所、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本府環保局清潔隊依傳

染病高危點管理作業流程（附件 10），定期巡查轄區列管之傳染病

高危點（附件 11及 12）。 

B. 如發現有病媒蚊孳生情形，由本府衛生局暨健康服務中心依據傳

染病防治法開立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C. 如屬公有地違法占用堆放，則本府環保局清潔隊依廢棄物清理法

處理。 

D. 有逃生安全之疑慮，則通知消防局認定。 

E. 若屬違法占用防火間隔（巷），則由都市發展局依法拆除。 

2. 高危點稽查後作業：區公所主責「臺北市高危點管理計畫」協調會議，

針對困難及新提報傳染病高危點提出討論，追蹤稽查時權責分工完成狀

況，並於本府衛生局「蚊媒傳染病防治資訊系統（GIS）」填報高危點資

料，每次登革熱防治工作會報前，提交稽查照片及成果予本府民政局彙

整，以利於登革熱防治工作會報中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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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疫情緊急處理機制 

1. 疫情調查 

    接獲疑似病例通報時，立即由健康服務中心人員進行疫情調查，最

遲於 24小時內完成（附件 13及 14）。 

    因應登革熱/屈公病防治需求，如衛生單位無法成功聯繫上疑似/確

定病例，且實地至通報地址亦無法尋獲個案時，請本府警察局協助進行

警政協尋，並將尋獲情形與相關資料提供衛生單位。 

(1) 調查發病前最短至最長潛伏期之活動地點 

    登革熱在人體的潛伏期為 3 日至 14 日；屈公病潛伏期為 2 日

至 12 日，所以病例在發病前最短至最長潛伏期這段期間曾經去過的

地方，都可能是被帶有登革/屈公病毒的蚊子叮咬之場所，因此要詳細

詢問病例在發病前最短至最長潛伏期曾經停留的地方，並詢問其可能

被病媒蚊叮咬之地點，以追查可能的感染源。 

(2) 調查病毒血症期間（可傳染期）之活動地點 

    登革熱病例在發病前 1 日至發病後 5 日，屈公病病例在發病

前 2 日至發病後 5 日，為「可感染期」（或稱為「病毒血症期」）。

在病毒血症期間內如果斑蚊叮咬了病例，該隻斑蚊會因此而感染病毒，

屆時可能造成疫情擴散，所以要詳細詢問病例在這段期間曾經停留

的地方，以找出日後可能會發生疫情之地點。 

2. 擴大疫情調查 

    本府衛生局於接獲確定病例報告後，應於 24 小時進行擴大疫情調

查。擴大疫情調查由病例活動地點所在地的健康服務中心進行，相關防

治措施亦由活動地點所在地的健康服務中心負責。 

(1) 病例在發病前 2週曾出國者 

A. 居住所在地健康服務中心主動追查同行者相關資訊（包含旅行社

名稱及聯絡窗口資料、導遊和團員之姓名、聯絡電話及現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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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行者有共同旅遊行程，與確定病例有共同的暴露史，也有被感

染的可能，故應針對所有同行者進行健康監視及衛教宣導，如有疑

似症狀者，須進行採檢送驗（若同行者居住地屬其他縣市，則由本

府衛生局聯繫其居住地所在之衛生局（所），予以協助健康監視及

檢體採檢送驗），以利及早採取防治措施（附件 15）。 

B. 有關登革熱/屈公病的擴大疫調，若確定病例病毒血症期（可傳染

期）已在臺灣，應於該確定病例進入社區後的病毒血症期（可傳染

期）首日起算 11日後（屈公病為 4日），針對其病毒血症期間活動

地點的接觸者，例如家人、同事、住家周圍半徑 50 公尺之鄰居、

曾拜會或相聚之親戚朋友等，有疑似症狀者，轉介醫療院所採取血

液檢體送驗，並依「登革熱/屈公病病例訪視紀錄表」（附件 16）填

寫調查結果，之後並持續監視至病例發病日 31 日（屈公病為 26

日），以觀察是否有疑似病例發生。 

(2) 病例在發病前 2週未曾出國者 

A. 以確定病例住家/主要活動地點為中心，儘速對確定病例周圍半徑

至少 50 公尺地區之民眾，進行健康監視，如發現有疑似症狀者，

應轉介醫療院所採取血液檢體送驗，以確認感染源。若上述人員曾

於該確定病例發病日期前 2個月內出國者，應另予註明。如為群聚

案件，調查範圍擴大至半徑 100公尺。 

B. 訪查確定病例住家附近的醫院診所，瞭解是否有曾至醫院診所就

醫，且與確定病例住家（感染地、工作或活動地點）有地緣關係之

疑似登革熱/屈公病病例。 

C. 辦理擴大疫情調查時的注意事項 

(A) 應紀錄抽血民眾之個人基本資料、健康狀況、發病前 2週之活動

情形及近 2個月內有無出國紀錄等訊息。 

(B) 應同時對民眾衛教宣導，告知登革熱/屈公病的症狀及預防方法，

有疑似症狀時，應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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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擴大疫調的訪視結果，均應紀錄於「登革熱/屈公病病例訪視紀錄

表」，凡採取血液檢體者，檢體隨「防疫檢體送驗單」送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或認可實驗室。 

(D) 擴大疫情調查之疑似病例經檢驗確認，將由傳染病通報系統轉為

確定病例，請健康服務中心儘速進行該確定病例活動史及擴大疫

情調查。每一位確定病例均需作疫情調查，且蒐集完整資訊，據

以作為日後疫情研判之參考。 

(E) 相關疫情如不涉及病例隱私部分，可知會里鄰長。 

3. 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本府衛生局接獲通報/確定病例，對於病例居住地、工作地等可能感

染地點，及在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上地點，儘可能於 48 小時

內完成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但病例經疫調發現感染地點為境

外或其他縣市，且其「病毒血症期」（可傳染期）不在本市，可依實際情

況研判是否執行查核，或適當調整實施方式，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

查核流程詳見附件 17。 

(1) 實施範圍 

原則上以病例可能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地

點（如工作地、學校、補習班）為中心，儘速對周圍至少半徑 50

公尺之每一建築物內外進行詳細的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孳生源查

核工作，如為 NS1陽性本土通報病例或本土確定病例之防治範圍

至少為半徑 100 公尺；倘通報時為 NS1 陰性本土病例，後續綜合

研判確診，則需將原先調查與查核之 50 公尺擴大至 100 公尺；

如為群聚案件且疫情持續升溫，可依流行病學資料、病媒蚊密度

調查與孳生源查核結果及臨床數據等進行綜合研判，調整病媒蚊

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範圍。調查前送達病媒蚊密度調查通知書

（附件 18）予相關查核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俾利調查

作業。實施範圍內如有不同建築型式，可參照下列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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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透天房屋：包括頂樓及屋頂、戶內各層樓房間（含陽臺）、地

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均需實施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B. 公寓：原則上包括頂樓及屋頂、各樓層住戶內空間（含陽臺）、

地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

境，均需實施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戶數以實際清除

與查核戶數計算之。 

C. 華廈、大樓：原則上調查 1 樓各戶（含陽臺）、地下室、樓梯

間、中庭花園及頂樓等公共區域，必要時亦可逐層逐戶實施病

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戶數以實際清除與查核戶數計算

之。 

D. 若通報/確定病例居住於華廈及大樓中，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

生源查核至少應包括同層樓及上下 1 層各戶（含陽臺），其周

圍之住家依前述規定辦理。 

(2) 實施方式 

A. 實施病媒蚊孳生源調查與查核前一或二日，可由領隊或查核人

員逐戶分送孳生源查核通知，並衛教民眾於查核前主動清除住

家內外孳生源。另告知預定查核時間，以便民眾事先安排作息

或在家等候以配合調查與查核。為使防治工作順利進行，可請

當地里鄰長協調民眾配合，並加強孳生源清除措施及症狀警示

衛教宣導，讓民眾澈底了解防治目的，以提高執行成效。 

B. 實施病媒蚊孳生源調查與查核當日，在進入住家或場所前，應

再次逐戶向居民說明事由、法規依據及違反之相關罰則，得到

允許後始得進入。 

C. 查獲病媒蚊孳生源之住家或場所，如已通知或公告，而未主動

清除，得逕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處理，並當場請民眾自行

清除孳生源，且擇期複查（附件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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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拒絕戶、空屋或不在戶，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會同相關人

員逕行進入實施孳生源調查與查核，若當場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

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處理。拒絕戶、空屋或不在戶之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者，如拒絕、規避或妨礙孳生源清除與查核等

防疫工作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條處理。 

E. 原則上每一調查與查核範圍至少安排每組 2名查核人員（每組每

日可調查 50 至 100 戶），查核範圍內之住家戶內外孳生源均需澈

底調查與查核。調查與查核時可加強掃網捕捉成蚊進行成蚊調查，

以瞭解當地成蚊密度及其活動情形。因雄蚊散布性較低，多於孳生

源附近活動，調查時如有發現雄蚊，則附近可能有隱藏性孳生源，

應特別注意。 

F. 進行前揭戶內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孳生源查核時如發現有積水處孳

生孑孓，則依本市「防止病媒蚊孳生，預防登革熱/屈公病」之孳生

源清除防疫措施公告、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及 70條規定，裁處新

臺幣 3,000元以上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令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如不配合調查與查核，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及 67條規定，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4. 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1) 噴藥時機 

接獲登革熱 NS1 陽性通報後，於 24小時內先針對通報病例

居住地進行噴藥（得使用噴霧劑 /罐），後續經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判定為確定病例時，於 48 小時內完成戶內外噴藥。 

(2) 戶內外噴藥原則 

A. 感染地點及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上地點。 

B. 活動地點病媒蚊密度級數 2 級（含）以上，或成蟲指數在 0.2

以上之地點。 

C. 高風險區之孳生源列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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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群聚點或擴大疫調後新增確定病例地點。 

E. 經評估有需要執行成蟲化學防治之場所。 

(3) 戶內外噴藥範圍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4 年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

作指引，登革熱/屈公病防治策略，以清除孳生源及容器減量為

主，噴藥為輔助措施，並儘量限縮噴藥，又白線斑蚊以戶外活動

為主，故本市針對戶外採化學防治，周邊防治範圍之戶內則優先

採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孳生源查核，如查有病媒蚊孳生源並評估

需進行化學防治，再改以清潔隊入內或噴霧劑/罐方式噴消。     

登革熱/屈公病噴藥標準作業流程如附件 23，噴藥範圍包含： 

A. 確定病例活動地－確定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

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小時以上地點 

(A) 透天房屋：包括頂樓及屋頂、戶內各層樓房間（含陽臺）、地下室、

樓梯間、戶外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B) 公寓：包括頂樓及屋頂、各樓層住戶內空間（含陽臺）、地下室、

樓梯間、戶外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C) 華廈、大樓：確定病例同層樓及上下 1層各戶（含陽臺）、1樓各

戶（含陽臺）、頂樓、地下室、樓梯間、中庭花園、房屋前後排水

溝等公共區域及周圍環境。 

(D) 餐飲業、市場、公司行號等：以本府環保局入內噴藥為原則，如

有合理事由無法配合噴藥者，可自行洽病媒防治業者噴藥，並於

48小時內提供完成噴藥證明。 

(E) 醫院、旅館：請該場域自行噴藥，並於 48 小時內提供病媒蚊噴

藥證明。 

(F) 確定病例所在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間停

留達 2 小時以上地點需由清潔隊入內噴藥或由本府衛生局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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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霧劑/罐噴藥；確定病例同層樓之上下 1層各戶，可由住戶自行

採購一般環境用藥（例如噴霧劑/罐），惟需於 48小時內提供病媒

蚊噴藥證明。 

B. 周邊防治 

(A) 本市本土確定病例（本市列管之本土確定病例，其感染源不明或

疑似於本市感染、外縣市本土確定病例有臺北市足跡，且疑似於

臺北市感染者）：以確定病例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

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小時以上地點為中心，進行 100公尺範圍內

之戶外噴藥。 

(B) 外縣市感染登革熱移入病例（本市列管之本土確定病例，於外縣

市感染、外縣市本土確定病例有本市足跡，其感染源明確位於外

縣市）：以確定病例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

間停留達 2小時以上地點為中心，進行 100公尺範圍內之戶外噴

藥。 

(C) 境外移入確定病例：以確定病例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

或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上地點為中心，進行 50 公尺範

圍內之戶外噴藥。 

(D) 如為群聚案件且疫情持續升溫：依流行病學資料、病媒蚊調查與

查核結果及臨床數據等進行綜合研判，調整噴藥範圍。 

噴藥前，應先和里（鄰）長及相關單位人員溝通，提供環境

噴藥化學防治通知書（附件 24）予噴藥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並發放噴藥通知單予家戶（附件 25）及協調寵物安置

（附件 26）等事宜，以增加民眾配合度。  

針對已事先通知噴藥之不在住戶，於開鎖噴藥後於大門內

側張貼「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已開鎖噴藥通知單」（附件 27），

完成噴藥之家戶張貼噴藥完成通知單，衛教民眾登革熱 /屈公病

相關防治事項（附件 28），因故未噴藥的住戶張貼未完成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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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藥通知單（附件 29），請民眾限期完成噴藥。  

當天噴藥工作完成後填寫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噴藥工作紀錄

表（附件 30）、登革熱/屈公病疫情噴藥戶數明細表（附件 31）

及清潔噴藥成果統計表（附件 32）備查。 

(4) 不需噴藥之條件或情況 

(A) 曾於近期實施噴藥的範圍內，又有住家或場所出現新的疑似病例，

則可再查明新出現病例的發病日期，如推算其感染日期在前次實

施噴藥前，該範圍可不需實施噴藥。 

(B) 通報病例經疫調發現感染地點為境外或其他縣市，且其「病毒血

症期」不在臺北市，可不需實施噴藥。 

(C) 應噴藥範圍內如有鳥店、寵物店及水族館等有飼養大量生物之場

所，或經現場防疫人員評估後確有無法實施噴藥之因素（例如博

物館、美術館），致無法實施噴藥時，得不實施戶內噴藥，但仍需

強制實施孳生源清除等輔助防治措施以為替代。 

(5) 噴藥次數 

(A) 除「不需噴藥之條件或情況」所列情形可無需噴藥之外，病例通

報後原則上實施 2 次噴藥，第 1 次與第 2 次噴藥原則上間隔 7

日，但噴藥次數可視實際情況自行評估調整（如第 7日時遇到下

雨或社區有大型活動無法排開等，則延後辦理）。 

(B) 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判定為確定病例時，應於 48 小時內完

成第 1次噴藥，但合乎以下條件者，可不進行第 2次噴藥： 

i. 通報時，確定病例已過「病毒血症期」。 

ii. 確定病例於「病毒血症期」期間已住院或已採取適當之隔離或

防護措施。 

iii. 病例通報後，其病媒蚊密度調查結果：布氏指數為 2級以下。 

(6) 藥物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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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境用藥感藥性資料擬定藥劑種類、機器、噴藥範圍、

日誌、家戶紀錄，以求周延。 

(A) 藥劑選用：採購儲備殺蟲劑時，應參考當地病媒蚊抗藥性監測結

果及轄區噴藥歷史選定成分、種類，同時準備 3種以上不同成分

之殺蟲劑，以利交互施噴、輪替使用藥劑，並依生物檢定結果決

定適合當地使用之濃度。原則上，戶外使用低毒的有機磷劑，戶

內則使用合成除蟲菊類的藥劑進行空間噴灑；相同成分之殺蟲劑

不宜重覆使用於同一範圍內超過 3個月，避免用藥過量及長期使

用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及病媒蚊產生抗藥性的後果。 

(B) 噴藥架構：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建議，每一直轄巿及縣

（巿）至少儲備噴消人員、噴消小組長，並依幅員及人口數，配

置噴藥機，負責緊急支援及監督疫情處理，及因應大面積噴藥之

需。本市噴藥業務目前由本府環保局機動配置（本府環保局噴藥

人員共計 86人）。 

(7)  當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時，由衛生單

位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人員為之。民眾因防治需要而需要任職單位

請假者，可開立請假證明書予民眾請假使用（附件 33）。 

(8) 因登革熱/屈公病防治需要，於噴藥過程中，不慎造成民眾居家物品

損壞或就醫等情事，民眾可依行政執行法第 41條及「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防疫補償金發給原則」申請損失補償（附件 34及 35）。 

5. 孳生源清除 

(1) 通報病例：針對病例居住地、工作地等可能感染地點，及在病毒血

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上處所為中心半徑至少 50 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NS1陽性本土通報病例至少為半徑 100公尺），由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主動清除積水容器，並請區公所動員里鄰長、社區

團體、志工、清潔隊等公私單位進行環境巡檢與清潔。 

(2) 確定病例：針對前項處所於 48 小時內相關單位完成病媒蚊密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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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孳生源查核以及環境噴藥後，由區公所儘速動員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及里鄰長、社區團體、志工、清潔隊等公私單位進

行「清潔日」（境外移入至少為半徑 50公尺、本土病例至少為半徑

100公尺，如為群聚案件且疫情持續升溫，可依流行病學資料、病

媒蚊調查與查核結果及臨床數據等進行綜合研判，調整孳生源清除

範圍），執行地毯式孳生源清除，可於孳清範圍內家戶張貼「登革熱

/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主動清除及防蚊措施通知」（附件 36），請民

眾落實孳生源清除，以防範本土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完成清潔

日後請區公所填報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區里動員清潔日報告表（附

件 37）予本府衛生局備查，另由區級應變工作小組視疫情發展持續

動員孳清至登革熱確定病例發病日起算 31 日（如為屈公病則為確

定病例發病日起算 26日），並填報孳清成果（附件 38）。 

6. 病媒蚊孳生源複查：針對查獲孳生源或可能會孳生病媒蚊之高風險場所

由健康服務中心進行複查。 

7. 加強醫療院所登革熱症狀警覺 

(1) 周邊醫療院所：為即早發現社區中隱藏病例，避免引發登革熱次波

流行，請健康服務中心針對確定病例居住地、工作地等可能感染地

點，及在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上地點之周邊醫療院所（至

少涵蓋前揭處所所在里別及環繞該里之里別），以電訪或親訪方式加

強所屬醫師對於登革熱症狀的警覺，並填報「臺北市醫療院所訪視

紀錄表」（附件 39）予本府衛生局。 

(2)未通報醫療院所：針對登革熱確定病例確診前曾因相關症狀就醫，

惟未及時通報與採檢之院所，由本府衛生局函請該院所加強登革熱

症狀警覺及落實 TOCC 問診，並提供就診病歷及填寫「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登革熱通報宣導紀錄單」（附件 40）後，傳真至本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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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因應本土疫情防疫流程 

1. 區級應變工作小組開設及撤除時機 

(1) 開設時機：經中央研判本市新增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後，由確定病

例所在行政區成立區級應變工作小組，並由區公所區長擔任指揮官，

健康服務中心主任擔任副指揮官，以整合區內資源動員社區進行登

革熱防治。 

(2)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成員：區公所、健康服務中心、清潔隊、警察分局、

里辦公處、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動物保護處、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等，並可視疫情防治需要調整成員（如孳清、噴藥範圍涵蓋市

場、學校，則分別請市場處、教育局參加）。 

(3)開會頻率與撤除時機：開會頻率視疫情發展而訂，原則持續開設至

該行政區最後 1名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自發病日次日起算 31日內，

該行政區均無新增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 

2. 本市登革熱指揮中心開設及撤除時機 

(1)開設時機 

A. 本市出現 2 例以上本土確定病例，渠等居住地/活動地點彼此不超

過 150公尺，且每一確定病例都可找到另一例確定病例，彼此發病

日間隔小於或等於 14日（群聚事件），且群聚疫情持續升溫。 

B. 疫情規模需府方整合各局處人力、物資、設備、經費等資源共同進

行防治。 

C. 中央成立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 開設規模 

A. 本府衛生局局長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16條以書面向市長報告，依

疫情嚴峻程度及範圍，由市長核定本市登革熱指揮中心之規模。疫

情情況緊急時，本府衛生局得以口頭報告市長，並於 3日內補提書

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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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有需各相關局處進駐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時，由消防局依「臺北市

生物病原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協助通知本府相關防救單位進

駐。 

C.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後，本市經評估後由本府衛生局局長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16條陳報市長，經市長裁示後成立，原「臺北

市登革熱指揮中心」更改為「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開會頻率與撤除時機 

A. 開會頻率視疫情發展調整，原則持續開設至本市最後 1 名登革熱

本土確定病例自發病日次日起算 31日內（如為屈公病則為發病日

次日起算 26日內），該行政區均無新增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 

B. 登革熱疫情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

組，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C. 登革熱疫情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或中央已撤除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時，將視整體之疫情發展及控制情形，報請市長核定後撤除之。 

(十) 建立醫療資源系統及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增進登革熱重症的臨床處理。 

1. 登革熱流行季前函請本市地區級以上醫院、醫師公會及中華民國基層

醫療協會，加強登革熱/屈公病疑似個案 TOCC（旅遊史、職業史、接

觸史及群聚史）詢問及 NS1 抗原快速診斷試劑使用，並加強通報定義

及通報時效、症狀之訓練。 

2. 結合醫師公會，定期辦理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講座，並進行臨床症狀及

診斷之交流，提高醫師對於登革熱/屈公病疑似個案之警覺性，於流感

流行季節加強疾病鑑別。 

3. 將登革熱/屈公病防治納入醫院醫事人員常規教育訓練，以提升防疫知

能。 

4. 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不定期發布之致醫界通函，及時傳遞登革

熱臨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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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擴增 NS1 抗原快速診斷試劑設置點：鼓勵醫療院所加入，儘早診斷介

入防治措施，杜絕疫情傳播。 

6. 針對出現登革熱警示徵象或重症之個案需及時治療，並隨時至傳染病

通報系統上維護個案最新狀況，視需要上傳病歷摘要。 

(十一) 臺北市登革熱警示燈號定義 

燈號顏色 定義 

 
綠燈 全國無本土病例。 

 
黃綠燈 全國出現 1例以上本土病例。 

 
黃燈 本市出現 1例（含）以上本土病例。 

 
黃紅燈 本市 2個（含）行政區以上出現本土病例。 

 
紅燈 本市 4個行政區以上出現本土病例。 

備註：警示燈號依確定病例發病日起算，於 2倍最大監視期間（62日）進行燈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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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114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擬訂計畫 
            

召開登革熱防治工作

會報 

            

發布新聞稿 
            

觀光傳播局協助相關

宣導 

            

配合各區公所、環保局

清潔日活動 

            

辦理病媒蚊監測人員、

防疫志工教育訓練 

            

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

查 

            

配合本府傳染病高危

險點管理計畫進行聯

合稽查 

            

七、 辦理期程 

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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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 

經費來源由各局處業務預算支應，人力除各局處業務承辦人員外，亦可動

員社區志工、環保志工、防疫志工及納入大專學生公共服務時數。 

九、 工作督導、考核與獎懲 

一、 督導考核 

(一)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登革熱/屈公病社區防治成效評估，辦理各區病媒

蚊密度調查。 

(二) 平時由各主管機關自行督導考核，必要時由本府相關局處組成專責

小組進行。 

二、 獎懲措施 

對於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有功之本府各機關所屬員工，依「臺北市政

府首都生活圈登革熱防治計畫」適時辦理敘獎；另有怠忽本案，影響市

民權益情節重大者，將提至本府經專案簽報市長核定送本府各機關辦理。 

十、 預期效益 

即時監測及掌控登革熱/屈公病疫情，避免造成爆發性流行，確保市

民健康。 

十一、 本計畫奉核可後依期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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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防治中心組織架構及權責分工表
114.3.4修訂

環境改善組疫情監測組社區動員組教育宣導組

主辦：
衛生局
協辦：
觀光傳播局、
秘書處媒體
事務組

主辦：
環保局
協辦：
衛生局、民
政局暨區公
所、產業發
展局、工務
局、警察局、
教育局、都
市發展局及
其他相關局
處

主辦：
衛生局
協辦：
環保局、教
育局、勞動
局及其他相
關局處

主辦：
民政局暨區
公所
協辦：
衛生局、社
會局、環保
局及其他相
關局處

主辦：
衛生局
協辦：
環保局、民
政局暨區公
所、教育局、
觀光傳播局、
臺北捷運公
司及其他相
關局處

新聞媒體組

召集人
市長

副召集人
副市長

執行負責人
環保局

執行負責人
衛生局

宣導教材製
作、辦理相
關人員教育
訓練、透過
各種行銷方
式衛生教育
宣導

社區防疫志
工招募、推
動社區團體
參與孳生源
清除工作、
空屋、空地
等高為點列
管

建立各項通
報系統、加
強醫師、學
校、社福機
構等單位聯
繫、病例疫
情調查及採
檢送驗、規
劃醫療設備
應變措施、
蒐集完整疫
情資訊

公共區域孳
生源稽查列
管、環境整
頓與孳生源
清除、環境
消毒成效監
測、孳生源
查核、通報
病例住家及
活動地點環
境噴藥、緊
急及例行性
環境噴藥

負責登革熱
疫情及相關
措施之媒體
發布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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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巿政府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業務分工表 

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民政局 

暨 

十二區公所

及各戶政事

務所 

1. 各區公所每月應完成 1 次轄區內空地、空屋或廢棄房舍等高危點清

查列冊管理，針對無單位列管之場所動員清除孳生源，若仍未能解決

則提報環保局依法查處，環保局無法解決須回報區公所並由區公所邀

集相關權管單位辦理會勘處理。 

2. 各區公所辦理傳染病高危點聯合會勘，指揮各里辦公處全力配合孳生

源清除工作。 

3. 各區公所督導所轄配合衛生教育宣導事項。 

4.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5.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6. 督導殯葬處辦理本市公有墓地孳生源清除及維護環境衛生。 

7. 督導所轄配合衛生教育宣導事項，進行傳教活動前，應持續辦理相關

防蚊衛教及返國健康追蹤、就醫等宣導。 

8. 各區公所發動社區清潔日，號召區內民眾共同清除孳生源。 

9. 衛生機關及區公所為辦理登革熱疫情防治業務，得向戶政事務所協助

提供防治範圍內之住戶聯繫方式。 

疫情發生時 

1. 經中央研判本市新增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後，由確定病例所在行政區

成立區級應變工作小組，並由區公所區長擔任指揮官，健康服務中心

主任擔任副指揮官，以整合區內資源動員社區進行登革熱防治。 

2. 各區公所配合衛生單位於接獲登革熱確定病例後 48 小時內，發動里

內清潔日活動。 

3. 持續動員社區進行孳生源清除，直至該區最後一名確定病例發病後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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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社會局 

1. 督導所屬及委外之社福機構，配合衛生、環保單位病媒蚊密度調查

及孳生源清除工作。 

2.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3.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

噴藥工作。 

4. 督導所屬及委外之社福機構若出現登革熱疑似個案需配合通報。 

教育局 

1. 督導所轄學校配合衛生、環保單位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除工

作，並針對重要孳生源地點列冊管理及進行清除工作。 

2. 配合衛生、環保單位稽查並給予學生、家長登革熱防治衛生教育宣導。 

3. 督導所屬（含動物園）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

辦理經管房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4.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教育宣導事宜。 

(1) 學校辦理遊學、競賽、旅遊及志工活動時，應加強行前防蚊衛教，

返國後進行健康追蹤。 

(2) 督導學校辦理教職員工生預防登革熱相關活動，落實自主健康監

測，出現疑似症狀立即就醫。 

(3) 督導各級學校落實孳生源清除並執行環境管理，暑假期間及開學

後應加強校園環境巡檢孳清。 

5.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6. 督導所屬及所轄學校若出現登革熱疑似個案需配合通報。 

疫情發生時 

1. 強化校內及周邊環境孳生源清除，並加強教職員生衛教宣導。 

2. 如疫情防治範圍包括學校，請學校參加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會議，以共

同協力執行防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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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都市發展局 

暨 

建築管理工

程處 

1. 督導所屬機關團體配合計畫辦理所屬土地、建築物之環境維護及病媒

防治工作。 

2. 督導各行政區內附屬單位配合孳生源清除及衛教宣導。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4.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

噴藥工作。 

5.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6. 建管處通知公寓大廈管委會進行大樓及周邊環境巡檢，定期巡查地下

室、樓梯間、頂樓、中庭花園等公共空間有無積水，降低病媒蚊密度。 

環保局 

1. 本市登革熱病媒防治計畫之執行。  

(1) 督導各級清潔人員全力清除公共區域廢棄物、孳生源，必要時進

行環境噴藥工作。 

(2) 環境衛生之查核及告發事宜。  

(3) 登革熱通報病例環境消毒及成效監測。  

(4) 環境用藥病媒蚊抗藥性檢測。  

2.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廢棄工地、資源回收場、防火巷等）。 

3.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4.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裁處。 

疫情發生時 

1. 配合衛生單位於接獲登革熱確定病例後 48 小時內，進行噴藥消毒及

配合里內清潔日活動。 

2. 執行戶內外噴消。 

3. 協助社區進行孳生源清除，直至該區最後一名確定病例發病後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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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兵役局 

1. 協調各軍事單位配合防治工作及機動性支援。 

2.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除工作。 

3.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4.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地政局 

暨 

各地政事務

所 

1. 因應登革熱防治需求，提供區公所及衛生、環保單位空屋、空地及地

下室等需釐清所有權人處所之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地籍資料。 

2.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4.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疫情發生時 

參加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會議，因應登革熱防治需求提供地籍相關資料。 

財政局 

1. 對轄管市有非公用閒置房地加強環境衛生之督導，辦理孳生源調查及

清除工作。 

2.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4.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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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工務局 

暨所屬 2 級

機關 

1. 督導所屬公共工程工地加強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

噴藥工作。 

2.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4. 督導所屬對轄管公園、登山步道、風景區、露營場、遊憩區、自然中

心等，加強環境衛生巡檢及孳生源（含天然孳生源，如樹洞填補等）

清除與追蹤，必要時進行環境噴藥工作。 

5. 掌握本市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田園基地管理情形，請管理機關依登

革熱流行季（4 月至 11 月，每周一次）及非流行季（12 月至 3 月，

每月 1 次）之巡檢頻率，巡檢所轄田園基地，並督導落實「巡、倒、

清、刷」。 

疫情發生時 

1. 公園處參加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會議，加強公園或田園基地孳生源清

除。 

2. 如防治範圍包括河濱公園、步道、風景區、露營場、遊憩區等，請權

管機關參加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會議，以協調權管場域防治作業。 

勞動局 

1. 針對外籍勞工若出現登革熱疑似個案需配合通報。 

2. 給予外籍勞工及其仲介與雇主登革熱防治衛生教育宣導。 

3.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4.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5.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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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產業發展局 

暨 

市場處及動

物保護處 

1. 督導所屬辦理所轄場所內之孳生源調查、清除工作（零售市場、批發

市場、攤販集中場、花市、花卉中心等），並清查列冊管理。 

2. 於防治登革熱必要時，提供前揭場域攤販、店家名單與聯絡方式予衛

生單位，並通知渠等配合孳生源查核、孳清與噴藥工作。 

3.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4.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5.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疫情發生時 

1. 進行家戶內化學防治作業時，若飼主在場家戶寵物由飼主協助帶離，

若飼主不在場則由動保處協助安置。 

2. 如防治範圍包括市場，請市場處參加區級應變工作小組會議，以協調

權管場域防治作業。 

交通局 

1.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2.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35



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警察局 

1. 配合協助衛生、環保單位病媒蚊孳生源調查、清除時工作維安之執行。 

2.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3.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4. 當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時，由衛生單位

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人員為之。如進入現場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拒絕、規避或妨礙防治工作，協助提供相關相片或影片供衛生單位後

續依傳染病防治法裁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證據。 

5. 因應登革熱防治需求，如衛生單位無法成功聯繫上疑似/確診個案，

且實地至通報地址亦無法尋獲個案時，請警察局協助進行警政協尋，

並將尋獲情形與相關資料提供衛生單位。 

消防局 

1.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2.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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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觀光傳播局 

1. 於登革熱流行季節，將登革熱防治課程納入「旅館業從業人員講習會」

中，以達教育及宣導目的。 

2. 轉達旅館業者，針對外籍旅客及出國旅遊國人，若出現登革熱疑似個

案需配合通報，及給予衛生單位連繫旅客上之必要協助。 

3.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

藥工作。 

4.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及清除工作。 

5.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6. 協助運用管道擴大宣導。 

7. 轉達旅館業者，入境旅客被通報或確診登革熱不得拒絕個案入住，避

免失聯造成後續可能疫情。 

衛生局 

1. 執行病媒蚊密度調查與孳生源查核、衛生教育、疫情監控、擴大疫調

及抽血、協調就醫。 

2. 針對登革熱病媒蚊高風險場所進行專案調查，如學校、公園綠地、田

園基地、市場、近山社區等。 

3. 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舍、土地孳生源調

查工作。 

4. 督導所屬建築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藥工作。 

5. 追蹤管考各單位執行情形。 

6.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裁處。 

7. 強化醫療院所登革熱通報知能，並於發生確診個案時，透過訪視及發

函等方式加強個案週邊醫療院所通報警覺。 

法務局 

1. 協助檢討現行法規，與公共衛生配合規範。 

2.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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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工作項目 

其他本府各

機關 

1. 督導所屬機關團體配合計畫辦理所屬土地、建築物之環境維護及病媒

防治工作。 

2. 督導各行政區內附屬單位配合孳生原清除及衛教宣導。 

3. 督導所屬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度調查及孳生源清

除工作。 

4.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

噴藥工作。 

5. 督導所屬及負責協調業務對應之中央機關或外縣市政府辦理經管房

舍、土地孳生源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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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局處 114 至 115 年度防治登革熱/屈公病 

策略目標及 KPI 

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衛生局 
強化風險管

理 

早期偵測準確時間下降率 

計算公式：確診個案隱藏

期日數平均 

目標值：≦3 天 

1. 密切監測國內外疫情及入境旅客健康管

理，就醫轉介、採檢、通報等防疫措施，加

強 TOCC（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

史）及活動史問診，並以登革熱快篩試劑

輔助診斷。 

2. 辦理確定病例活動地周邊社區及校園防

治，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同時對社區民眾進行登革熱防治措施及衛

教宣導工作，並透過醫師公會加強醫療院

所症狀警覺。 

3. 因應登革熱疫情，依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跨

區支援編組，啟動擴大跨區人力支援及辦

理教育訓練。 

4. 依傳染病防治法落實公權力執行。 

環保局 
提供生態防

蚊服務 

生態防蚊巡診服務家數 

計算公式：實際巡診家次/ 

目標巡診家次  

目標值：巡診 200 家次  

針對本市社區、學校、機關及文化景點進行生

態防蚊巡檢服務。 

民政局 

民政局暨各

區公所配合

本府衛生局

預防病媒孳

生，對於無

人居住及管

理之空地空

屋如屬國有

單位所有加

強列管 

1. 清潔日：各區公所每月

舉辦 1 次清潔日活動，

加強宣導民眾每周檢視

環境之積水容器，動員

里鄰長及社區防疫志工

定期進行清潔日活動。 

計算公式：各區實際辦

理清潔日場次數/各區應

辦理清潔日場次數 

目標值：100% 

2. 高危點聯合稽查作業：

各區公所每月提報轄區

內髒亂之空地空屋，並

以區為單位，由各區公所對於轄區內缺乏管理

之空地空屋進行列管，由環保局函請地政事務

所提供所有權人資料，並通知所有權人改善環

境，必要時可依權責開立勸導通知單，如所有

權人仍不處置，由區公所邀集相關權責單位進

行高危點聯合稽查作業，對該高危點各相關單

位就所屬權責做出處分。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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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於提報點至少每月進行

1 次聯合稽查。 

計算公式：各區公所辦

理聯合稽查場次/各區公

所應辦理聯合稽查場次 

目標值：100% 

觀光傳

播局 

針對所轄旅

館業宣導防

治並運用本

局公益管道

配合各機關

進行防疫宣

傳 

1. 針對旅館從業人員辦理

1 場講習。 

2. 每年度提供 12 次宣

傳。 

【依各局處函文提供相關

資料進行宣導】 

於 114、115 年度舉辦旅館從業人員講習，開

辦課程，辦理講習。 

產業發

展局 

防治病媒蚊

孳生 

1. 市場處轄管各市集每季

噴藥消毒：平均每季消

毒 1 次，目標值一年消

毒 4 次。 

2. 動保處轄管各區域每月

噴藥消毒：動保處 5 月

至 10 月一年共 6 次，

動物之家 7 月至 9 月一

年共 3 次。 

督導各場域從業人員定期大掃除及進行噴藥

消毒作業，清除積水及孳生源，澈底落實「巡、

倒、清、刷」工作，下雨後及流行期間增加巡

檢頻率，持續宣導病媒蚊防治作業，並加強衛

生教育宣導。 

資訊局 
營造健康環

境 

健康城市，零病例數  

計算公式：孳清次數/52 週  

標準值：45 次 

1. 配合公管中心每年 2 次進行環境噴藥除蟲

消毒、加強清除病媒蚊除蟲工作。 

2. 配合辦公室做環保及環境綠美化，本局環

境巡查人員不定時清刷盆栽底部。水盆不

積水，孓孑不孳生。 

3. 加強環境衛生教育相關之宣導，時時勤洗

手，追求健康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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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社會局 

透過抽檢及

自主檢查及

宣導方式養

成本局所屬

（管）單位

清除孳生源

習慣，以達

登革熱防治

成效 

1. 各所屬（管）場所每月

自主檢查率 80%。 

2. 本局就各所屬（管）場

所之防治情形抽檢比率

80%。 

3. 防治登革熱/屈公病宣

導比率 100%。 

1. 各所屬（管）場所主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並確依「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檢查表」

所列項目進行自主檢查。 

2. 各業務科（不含人團科）就所屬（管）單

位，秘書室就安養中心及附屬機關，於 114-

115 年實施期程內至少檢查 1 次。 

3. 每月於會議宣導及配合環保局來函宣導。 

公務人

員訓練

處 

落實登革熱/

屈公病之防

治工作，達

成本處零傳

染 

1. 落實自主檢查，完成自

我檢查表彙送衛生局查

檢作業。 

計算公式：自我檢查表

彙送查驗次數/年。 

目標值：8 次/年。 

2. 依本處防治計畫完成全

區消毒作業。 

計算公式：全區消毒次

數/年。 

目標值：3 次/年。 

3. 本處「登革熱/屈公

病」傳染人次。 

計算公式：當年度本處

「登革熱/屈公病」發

生傳染人次。 

目標值：0。 

1. 每日進行園區檢查及清除孳生源工作，詳

實紀錄於「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

檢查表」，並依期程彙送查檢。 

2. 每 4 個月實施一次全區消毒作業。 

3. 針對上課學員及本處員工加強宣導「如有

疑似病兆發生，應立即通報！」，本處獲報

後立即轉介醫療院所並通報衛生局，以落

實查報機制，阻斷處內傳染。 

秘書處 

（公管

中心） 

杜絕登革熱

病媒蚊孳

生，提供舒

適的辦公環

境 

完市政大樓辦公環境病媒蚊

孳生源清除 

1. 持續配合環保及衛生單位辦理市政大樓各

機關及公共區域盆栽容器積水及孳生源情

形巡查；如有異常立即處理。 

2. 持續配合衛生、環保單位進行登革熱病媒

蚊密度調查工作。 

3. 每年實施 2 次全面殘效及空間藥劑噴灑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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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財政局 

積極辦理經

管市有不動

產巡查作業 

巡查經管市有不動產次數

達成率 

計算公式：當年度實際巡

查次數/每年預計巡查次數

（1,096 次）x100% 

目標值：90%（達成率） 

就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篩選登革

熱/屈公病防治熱點，並按流行季（4-11 月）及

非流行季（12-3 月）之巡查頻率（流行季每月

巡查 1 次，非流行季整季巡查 1 次），倘發現

病媒蚊孳生源，均配合「巡、倒、清、刷」等

因應作為，以杜絕病媒蚊孳生。 

教育局 

引導學生認

識登革熱/屈

公病感染、

協助學校進

行防疫巡檢  

每學期參與師生數 

計算公式：參加校數人數

總和 

目標值：200 

辦理「臺北市登革熱防治小尖兵種子兵團訓練

營實施計畫。 

工務局 

維護安全衛

生的公共場

域  

計算公式：防疫執行率=辦

理次數/應辦理次數 

目標值：100% 

該局督導科每季督導工程處 1 次，每年督導 4

次。 

交通局 

辦公場所清

潔維護，以

杜絕病媒蚊

滋生 

計算公式：每日巡檢並清

理積水容器次數/每日巡檢

並清理積水容器 1 次 

目標值：100% 

辦公環境隨時「巡、倒、清、刷」工作。 

勞動局 

建立安全衛

生的工作環

境 

1. 提升僱用外籍勞工之雇

主及外籍工作者對登革

熱/屈公病的防疫認知

普及度。 

（每月平均宣導：15

次） 

2. 加強一般雇主登革熱防

治衛生知識。 

（每年至少一次大型活

動宣導） 

3. 定期辦理所屬辦公場

所、經管房舍、土地孳

生源之環境維護及病媒

防治工作。 

（每年 2 次全面噴藥消

毒） 

1. 利用雇主聘前講習會、年度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課程宣

導雇主登革熱防治衛生教育。 

2. 藉由外籍工作者母語的編纂方式，透過新

聞稿、廣播、宣傳單，網路等平臺發布，促

目標族群了解相關的防疫與衛教訊息，進

而提升其對疫情的關注與建立防範知識。 

3. 定期巡檢並清理所屬辦公場所積水容器，

並每年 2 次定期全面進行環境噴藥消毒工

作，以維環境衛生及減少蚊蟲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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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警察局 

提升轄管閒

置駐地、發

包之建築工

地、宿舍及

空地環境清

潔衛生，以

減少登革熱/

屈公病病媒

蚊 

1. 閒置駐地：每週例行清

潔及孳生源清除。 

2. 發包之建築工地：每週

例行清潔及孳生源清

除。 

3. 警察（職務）宿舍：每

週例行清潔及孳生源清

除。 

4. 轄管空地：每週例行清

潔及孳生源清除，每月

定期清除雜草及排水溝

之清理疏通。 

5. 清潔及孳生源清除公

式：每週例行清潔地點

數/閒置駐地、發包之

建築工地、警察（職

務）宿舍及轄管空地總

數 

目標值：達 90% 

1. 每週派員 1 次檢視閒置駐地內部及周圍的

清潔打掃。 

2. 每週派員 1 次檢視建築工地內及周圍的清

潔。 

3. 每週派員 1 次檢視宿舍公共區域及周圍的

清潔打掃，並加強巡檢及清理積水容器。 

4. 轄管空地每週清掃 1 次以維持清潔，每月

定期清除雜草及排水溝之清理疏通 1 次。 

都市發

展局 

（住宅企劃

科） 

督導所屬機

關土地之環

境維護及病

媒防治工作 

局管土地雜草與垃圾、落

葉樹枝及廢棄物清除及清

運，每月 1 次；排水溝及

集水井清潔維護（淤泥、

土石、草根清除）每季 1

次。 

1. 局管土地雜草與垃圾、落葉樹枝及廢棄物

清除運棄定期維護並隨時保持環境整潔，

雜草不得長於 15 公分。雜草修剪時不得以

機具碰觸樹木基部，樹木基部周圍 50 公分

採徒手除草，不得有垃圾及廢棄物。 

2. 排水溝及集水井定期清潔維護，避免淤泥，

草根及垃圾、落葉樹枝及廢棄物等造成淤

積。另遇緊急狀況時（如：風災、水災等天

然災害導致排水溝影響周邊環境及居民生

活），經機關通知（不限形式）後應於通知

次日起 5 日內完成清潔維護。 

 

（住宅工程

科） 

督導所管發

包之建築工

每年 2 次病媒防治環境噴

藥作業。 

1. 每月定期清除垃圾、廢棄物並適度修剪雜

草，維持環境整潔避免髒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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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地環境衛生

及清除孳生

源，必要

時，進行環

境噴藥工作 

2. 各類積水容器加強巡查、清理，俾防治登

革熱病媒。如有發現排水溝堵塞或明顯積

水處，進行疏通以清除孳生源。 

 

（住宅服務

科） 

督導各出租

住宅孳生原

清除及衛教

宣導 

病媒蚊防治消毒（停車場、

屋頂及露臺、1 樓庭園水溝

及公共區域）1 年 2 次。 

1. 本局轄屬出租國宅每年 2 次病媒防治環境

噴藥工作。另督導廠商確實做好每日社區

環境清潔工作，倘發現病媒孳生源立即清

除。 

2. 每月定期清除垃圾、廢棄物並適度修剪雜

草，維持環境整潔避免髒亂。針對各類積

水容器加強巡查、清理，俾防治登革熱病

媒。如有發現排水溝堵塞或明顯積水處，

進行清潔疏通。 

3. 配合出租國宅跑馬燈等電子公告方式宣傳

登革熱防治文宣。 

 

（建築管理

工程處） 

配合衛生、

環保單位進

行登革熱病

媒蚊密度調

查及孳生源

清除工作 

公寓科將於每年病媒蚊孳

生高峰期前，函請各轄區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宣導住

戶，1 年 2 次。 

1. 請管理委員會告知各社區住戶，盆栽及會

積水容器請定時清理。 

2. 管理委員會定時巡查社區內防火間隔及 

水溝有無廢棄容器。 

文化局 

全面清除孳

生源，阻斷

本土登革熱/

屈公病發生 

本局監控上、下半年防治登

革熱/屈公病地點計 20 處，

預設防治病媒蚊孳生源目

標值為 5%。 

計算公式：孳生源防治目標

值=（本次發現數-基準發現

數）/ 20 

基準發現數均設為 0、防治

目標值 5%。 

1. 督導本局所屬機關團體配合計畫辦理其土

地、建築物（空屋空地房舍）之環境維護及

病媒防治工作。 

2. 督導所屬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生及清除

孳生源，必要時，進行環境噴藥工作。 

3. 一般清潔。 

4. 例行性環境噴藥除蟲消毒。 

5. 不定期巡查及清除病媒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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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消防局 

預防本土登

革熱/屈公病

感染 

預防登革熱/屈公病防治。 

計算公式：消毒次數/每 6

個月。 

目標值：2。 

1. 於週、局報提請各內外勤單位積極落實登

革熱相關防治工作，清除孳生源等積水容

器，尤其針對空屋、空地、山區、菜園等加

強巡檢，落實「巡、倒、清、刷」防治措施，

並請加強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宣導，提醒同

仁養成週週清除戶內外積水容器，並做好

個人防蚊措施，以及雨後積水容器等孳生

源清除工作，以降低本土疫情流行風險，

防範病媒蚊孳生與本土性登革熱/屈公病

疫情之擴散及降低感染風險。 

2. 配合衛生局於防災館及分隊跑馬燈宣導看

板刊登「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文字宣導。 

3. 加強請清潔公司落實消防局週圍環境防範

作為，每 6 個月進行辦公室消毒工作，並

每週做盆栽維護時請廠商注意水盆積水等

問題。 

4. 於消防局局網連結登革熱/屈公病感染重

症。 

地政局 
防治登革熱/

屈公病 

防疫執行率。 

公式：辦理次數/依流行性

狀況之應辦理次數。 

單位：%。 

目標值：100%。 

1. 流行季每月檢查 32 次。 

2. 非流行季每月檢查 16 次。 

3. 本土性感染登革熱發生期間每月檢查 32

次。 

兵役局 
建構安全環

境 

1. 防疫宣導執行率。 

計算公式：宣導天數/當

年度工作天數*100%。 

2. 辦公環境孳生源防治作

業達成率。 

計算公式：病媒蚊孳生

源自我檢查次數 /當年

度 預 定 檢 查 次 數

*100%。 

3. 病媒蚊防治作業達成

率。 

1. 以多元管道定期宣傳登革熱防治資訊。 

2. 定期進行辦公室孳生源巡檢及孳生源清除

作業。 

3. 每年進行病媒蚊防治消毒及戶外水溝清淤

作業。 

4. 防疫期間若有需求協調本市各軍事單位配

合辦理各項防治工作及機動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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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計算公式：當年度病媒

蚊防治作業次數/每年

預定作業次數*100% 

主計處 

就經管之市

政大樓辦公

場所進行登

革熱/屈公病

防治工作，

維護環境，

防止病媒蚊

孳生 

1. 檢查積水盆栽容器次

數。               

計算公式：檢查次數。                                            

目標值：12 次。       

2. 防治工作宣導次數。  

計算公式：宣導次數。                              

目標值：12 次。 

1. 每月巡檢辦公場所可能積水盆栽等相關容

器 1 次。 

2. 每月以相關會議或電子郵件、海報等宣 

導相關訊息 1 次。 

人事處 

就本處經管

之市政大樓

本處辦公場

所及首長宿

舍進行登革

熱/屈公病防

治作業，防

止病媒蚊孳

生 

1. 本處辦公場所巡檢：每

周 1 次辦公環境巡檢。 

2. 宣導：每月宣導 1 次相

關訊息。 

3. 首長宿舍巡檢：每月１

次巡檢首長宿舍待借用

戶。  

1. 輪值及專責人員就辦公室內部進行巡檢，

主動清除周遭積水容器，注意環境衛生。 

2. 於本處相關會議或以電子郵件、海報等宣

導相關訊息，強化同仁環境自我管理意

識。 

3. 至待借用戶巡檢整理環境並作成紀錄備

查。  

政風處 
防止孳生源

環境之產生 

本處辦公場所巡檢：每周

1 次辦公環境巡檢。 

計算公式：實際巡檢次數/

應巡檢次數。 

目標值：100% 

針對辦公室內部進行巡檢，主動清除周遭積

水容器，注意環境衛生。 

研究發

展考核

委員會 

杜絕病毒感

染及孳生源

的產生 

1 個月巡檢會內情況 1 次，

確保孳生源發生機率低於

10%。 

專人清洗盆栽底部積水容器。 

都市計

畫委員

會 

維護辦公環

境清潔，杜

絕病媒蚊孳

生 

1. 無積水容器 100%。 

2. 辦公室消毒每年 2 次。 

3. 定期宣導每年 2 次。 

1. 隨時清理辦公室內花盆積水容器。 

2. 定期配合公管中心辦理市政大樓病媒蟲 

害消毒作業。 

3. 定期宣導每年 2 次。 

46



 

 

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法務局 

避免本局同

仁感染登革

熱/屈公病 

本局員工登革熱感染率 

【KPI 計算公式： 

（當年度本局員工於辦公

處所感染登革熱人數/當年

度本局員工總數）x100%】 

【KPI 目標值為 0%】 

1. 加強環境衛生教育相關之宣導。 

2. 定期辦理清除孳生源作業。 

3. 不定期辦理辦公室空間環境巡查。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杜絕病媒蚊

孳生 

凱達格蘭文化館及北原會

館每月周邊環境整理。 

目標值：12。 

每月進行清理及消毒。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宣導防治病

媒蚊孳生源

及登革熱/屈

公病防治 

每月一次會議宣導及檢查

防治措施。 

目標值：12 次。 

於會議宣導登革熱/屈公病防治措施 

捷運工

程局 

積極落實登

革熱/屈公病

感染症狀與

病媒蚊孳生

源清除相關

防治工作 

督導本局暨所屬各工程處

配合辦理所屬土地、建築物

及發包之建築工地環境衛

生維護、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等防治工作確實達成，並加

強宣導防治訊息，宣導率可

逹 90%以上。 

1. 配合政府宣導、張貼海報及電子訊息傳遞

相關防治作業。 

2. 定時清理盆栽、容器及水盆等易積水器

皿，並做好防蚊措施。 

3. 每月均清查環境病媒蚊孳生情形並隨時保

持乾燥。辦公處所皆委由清潔維護廠商每

日收取垃圾、雜物及清掃地面、廁所，以

維環境衛生及避免孳生源發生。 

4. 本局暨所屬工程處及其附屬之工務所則不

定期執行環境噴藥除蟲消毒工作。 

翡翠水

庫管理

局 

將登革熱/屈

公病孳生源

減至最低並

減少病媒蚊

於庫區生態

缸繁殖 

1. 孳生源巡檢清除次數/

年。 

目標值：15 次。 

2. 投放菌次數/年。 

目標值：12 次。 

1. 每月 1 次與重點節日前辦公區域及公共區

域孳生源巡檢、清除工作，包括清除花盆

積水與園藝工加強登革熱防治定期除草。 

2. 每個月 1 次將蘇力菌（以色列亞種）投放

至庫區樹蛙生態缸。 

臺北自

來水事

業處 

積極落實登

革熱/屈公病

防疫工作，

提供良好辦

公環境，強

1. 病媒蚊防治環境消毒每

季 1 次。 

計算公式：1 次/季。 

目標值：4 次。 

1. 各辦公場區專人巡視清除易積水容器及雜

物，每季辦公區域及周邊環境消毒。 

2. 利用電子郵件及周知公文對同仁做防治宣

導；對外單位以跑馬燈及海報等方式對洽

公民眾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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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策略目標 KPI 執行策略 

化登革熱/屈

公病防治認

知 

2. 登革熱/屈公病相關訊

息以電子郵件及跑馬燈

等，做登革熱/屈公病

防治知能宣導 12 次。

計算公式：12 次/年。 

目標值：12 次。 

3. 辦公環境抽查每半年抽

查 2 個單位。 

公式：2 個單位/半年。 

目標值：4 個單位。 

3. 督導所屬單位經管房舍、土地及辦公環境

抽查，每半年抽查 2 個單位是否澈底清除

其室內、室外環境等易生病媒蚊之積水器

具，做好「巡、倒、清、刷」四工作，減

少病媒孳生源。 

臺北捷

運公司 

防止孳生源

環境之產生 

環境維護及巡檢清除孳生

源作業。 

計算公式：檢查次數/每年 

目標值：52 次。 

1. 配合衛生宣導。 

2. 權管範圍至少每週執行 1 次環境維護及巡

檢清除孳生源作業，並依疫情狀況增加巡

查清除孳生源頻率。 

3. 權管範圍每季執行 1 次環境消毒作業，若

有疫情狀況必要時增加環境消毒頻率。 

體育局 

（運動設施

科） 

降低病媒蚊

孳生 

每 2 個月執行病媒蚊消毒

作業 1 次，年目標值：6

次。 

由各年度消毒標案得標廠商進行施作並檢附

相關資料予體育局核銷及備查。 

（運動產業

科） 

降低病媒蚊

孳生 

各運動中心每週進行自主

檢測 1 次。 

公式：每週/每月。 

目標值：48。 

各運動中心每週自主檢測完成自我檢查表，並

於每個月回傳資料予體育局備查。 

 

 

48



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檢查地點：臺北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一．您的住家屋外或周圍環境是否有下列容器： 

1.空瓶、空罐  有□ 無□ 

這些是否已清除 (若未清除請馬上

動手清除)。 

是□ 否□ 

2.陶甕、水缸  有□ 無□ 是□ 否□ 

3.杯子、碟子、盤子、碗  有□ 無□ 是□ 否□ 

4.鍋、壺  有□ 無□ 是□ 否□ 

5.保麗龍製品或塑膠製品、免洗餐具  有□ 無□ 是□ 否□ 

6.桶子(木桶、鐵桶、塑膠桶等 )  有□ 無□ 是□ 否□ 

7.椰子殼  有□ 無□ 是□ 否□ 

8.廢輪胎、廢安全帽  有□ 無□ 
請移除或以土填滿並種小花等植

物。 
是□ 否□ 

9.屋簷旁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積水？（若有請立即

疏通） 
是□ 否□ 

10.廢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有□ 無□ 
是否有開口？內部是否有積水？是

否倒置或密封保持乾燥？ 

是□ 否□ 

11.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塔）  有□ 無□ 是□ 否□ 

12.未使用中的冷氣、冷卻水塔、冷飲櫃  有□ 無□ 是□ 否□ 

13.大型儲水桶有無加蓋或蓋細紗網  有□ 無□ 
儲水容器請記得加蓋或蓋細紗網，

不用時倒置。 
是□ 否□ 

14.寵物水盤、雞、鴨、家禽、鳥籠或鴿舍

內飲水槽、馬槽水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刷洗乾淨？ 是□ 否□ 

15.積水地下室  有□ 無□ 積水是否已清除？ 是□ 否□ 

16.地下室內的集水井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17.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有□ 無□ 

內部是否漏水或積水？是否倒置保

持乾燥？ 

是□ 否□ 

18.門外信箱  有□ 無□ 是□ 否□ 

19.燒金紙的桶子  有□ 無□ 是□ 否□ 

20.雨鞋、雨衣  有□ 無□ 是□ 否□ 

21.天然積水容器（竹籬笆竹節頂端、竹筒、

樹幹上的樹洞、大型樹葉）  
有□ 無□ 是否以土填滿並種小花等植物？ 是□ 否□ 

22.旗座水泥樁上及其他可積水之水管  有□ 無□ 把水倒掉，若暫不使用則封住開口。 是□ 否□ 

23.假山造型水池（凹槽處）及冷氣機滴水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24.水溝是否積水有孑孓孳生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若有阻塞請立即

疏通） 
是□ 否□ 

25.其他(任何容器或雜物 )  有□ 無□    

二．您的住宅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26.花盤、花瓶、插水生植物容器（如：萬

年青、黃金葛等）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淨？ 是□ 否□ 

27.澆花灑水桶、花盆盆栽底盤  有□ 無□ 是否洗刷乾淨？不用時是否倒置？ 是□ 否□ 

28.貯水容器 (水缸、水泥槽、水桶、陶甕等

或盛裝寵物飲水容器 )  
有□ 無□ 

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淨？貯水

容器是否有加蓋密封？ 
是□ 否□ 

29.冰箱底盤、烘碗機底盤、開飲機底盤、

泡茶用水盤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淨？ 是□ 否□ 

30.其他  有□ 無□    

總            計      

註  1：本表在學校、社區實施宣導或追蹤執行情形時使用 (內容可依實施種類之實際情況調整 )。  

2：發現大型髒亂點 /孳生源請以電話通知環保局 /衛生局或 1999 市民熱線。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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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高風險場域─都會區菜(果)園管理指引 

 

一、 前言：  

環境若有孳生源存在，就有爆發登革熱流行的危險，過去社

區中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指數偏高的主因，多數係查獲菜 (果)

園、空地或空屋存有陽性積水容器所致，隱藏著疫情爆發的風險。

由於種植作物需要用水，菜園內時常可見各式儲水容器或大型儲

水桶，且近年來屢有旱期，往往因儲水容器未予以妥善的防範措

施，使其成為孳生病媒蚊的高風險場域之一。  爰此，縣市政府

本於登革熱防治工作原則，應將各區菜(果)園列為防疫重點，教

導使用人或所有人維護菜園環境，清除不必要的積水容器，使用

中的儲水容器加蓋或以細紗網覆蓋並定期刷洗，透過社區動員及

志工巡查加強整頓工作，輔以公務機關抽查制度，結合社區與政

府力量，有效降低病媒蚊密度，期望杜絕登革熱流行，維護民眾

健康。  

二、 目的：  

(一) 建立菜(果)園使用人及所有人正確的防治措施及觀念，避免

菜(果)園成為防疫漏洞。  

(二) 藉由菜(果)園造冊列管及查報，建立有效管理監測機制，避

免未來此類場域成為疫情爆發點。   

三、 執行內容：   

(一) 掌握縣市轄內菜 (果 )園分佈情形與風險程度各縣市政府得要

求所轄各鄉鎮市區劃定自己的防疫地圖，將菜 (果)園地點及孳

生源查核情形造冊列管(可運用現有列管機制或地理資訊系統

(GIS)呈現)，並依下列風險情形  予以分類：  

1. 第一類：菜(果)園中沒有儲水容器且環境管理良好者。  

2. 第二類：菜(果)園中雖有儲水容器但有加蓋、鋪設細紗網或

其他類似功效之防治措施，且該防治措施執行情形佳，菜 (果)

園環境管理良好者。  

3. 第三類：菜(果)園中有儲水容器但未加蓋、鋪設細紗網或其

他類似功效之防治措施；或雖有加蓋、鋪設細紗網或其他類

附件 5 

50



似功效之防治措施，但防治措施執行不彰；或菜 (果)園環境

髒亂者。  

4. 第四類：菜(果)園曾被有關單位查獲陽性孳生源者，或是市

民農園、開心農場等分租給大眾種植的農園，因人流眾多風

險也高。   

(二) 依風險程度建立各級巡查機制  

1. 由縣市政府依人口密度、風險程度、疫情狀況加強查核頻次。 

2. 平時得由各縣市政府依人力及各局處權責，規劃區公所、環

保單位、衛生單位、相關單位或防疫志工隊等人力，依菜 (果)

園風險程度及量能進行定期巡查，並適時對使用人或所有人

進行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  

3. 區管中心針對熱區或疫情發生地區之第二、三、四類菜園  依

風險程度不定期抽查，大雨後增加抽查頻率，查核落實情形。 

4.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可協助或教導相關單位進行

確定個案週邊巡檢與誘卵桶監測。  

(三) 菜(果)園儲水容器分類及管理方式  

1. 容器分類，進行分類的目的，在於減少容器數量，依用途區

分如下：  

(1)儲水容器：建議使用容積較大的容器，如 50L 以上的藍色

化學儲料桶，用於蓄水使用。  

(2)澆灌容器：家用水桶或澆水器等容器較小的容器，不得  用

於蓄水，使用後須妥善收藏。  

2. 儲水容器管理方式：  

(1)需確實加蓋或覆蓋細紗網，並須注意蓋子不得積水，細紗

網需拉平，不能下垂於水中。  

(2)若儲水容器的形狀不易加蓋或覆蓋細紗網，或容器置於樹

蔭、棚架或屋簷等陰暗具遮蔽的環境下，可採用生物防治

方法，如食蚊魚或捕食性橈足類  (劍水蚤)，進行蚊幼蟲防

治。  

(3)儲水用途於不食用的植物時  (如觀賞植物)，也可使用長效

型的藥劑，如昆蟲生長調節劑百利普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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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菜(果)園所有人或使用人衛教宣導方式  

里辦公室區公所得請專業人士定期辦理說明會或課程，教導民

眾正確之菜(果)園環境管理方法，包括儲水容器加蓋或覆蓋細

砂網之方式。該說明會或課程得與蚊媒相關疾病防疫宣導合併

進行。  

四、 預期效益：  

(一) 透過衛教輔導及抽查機制，強化使用人防疫觀念，有效管  理

菜園。  

(二) 逐步建立完善菜園管理機制，有效減少都會區登革熱高風險

爆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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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密度調查複查表 

日期：                                              天氣： 

查核人員： 

查核地點：  

工   作    內    容 

一、 目的： 

二、 查核結果： 

(1) 登革熱/屈公病(陽性容器)孳生源清除成效現場查核表 

標

號 
地址 

容器位

置 

容器種類編號 

孳生蚊類幼蟲 

容器個數 
採獲雌蚊數(隻) 

戶

內 

戶

外 

斑蚊 
其他

幼蚊 
無 

埃及斑

蚊 

白線斑

蚊 

(個) (個) (個) 
戶

內 

戶

外 

戶

內 

戶

外 

            

            

            

註一：積水容器種類：1.花瓶 2.各式底盤 3.水溝 4.水溝、冷卻水塔 5.帆布、塑膠布 6.桶、缸、

甕、盆 7.保麗龍盤籃 8.馬桶、水桶 9.杯瓶碗罐盒 10.地下室、防空洞 11.輪胎 12.其他 

註二：孳生蚊類幼蟲容器個數欄，如有斑蚊及其他幼蚊混生者，應歸類於斑蚊 

(2) 病媒蚊查核結果彙整表(彙整資料必須和(1)陽性容器數符合) 

行

政

區 

里

別 

調

查

戶

數 

陽

性

戶

數 

調查容器數 陽性容器數 採獲斑蚊雌蚊數 布氏指

數 

容器指

數 

成

蟲

指

數 

埃及 白線 

戶

內 

戶

外 

合

計 

戶

內 

戶

外 

合

計 

戶

內 

戶

外 

戶

內 

戶

外 

指

數 

級

數 

指

數 

級

數 

                   

(3) 社區民眾基本知識調查 

調查人

數(A) 

答對人數 

平均

正確

率

%(H) 

登革熱

是由蚊

子傳播

(B) 

得過某一種類

型登革熱後，

還是可能會再

得其他型的登

革熱(C) 

未清除積

水的容

器，是造

成登革熱

流行的主

要原因(D) 

居家範圍有蚊

子孳生源，經

政府通知應清

除未清除，可

處罰鍰(E) 

得到登革熱

出血熱未即

時就醫，死

亡率可達

50% 

現在已有疫

苗可以防治

登革熱(G) 

        

註一：平均正確率(H)=(B)+(C)+(E)+(F)+(G)/(A*6) 

三、 督導及建議事項：(包括建議列管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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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___________區___________里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調查抽查情形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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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聯合稽查小組啟動流程 

 

啟動機制：1.轄區內病媒蚊密度調查複查為 2 級（含）以上之里別。 

2.當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之虞地區。 

       

作業流程圖： 

 

                                                                

 

 

 

 

 

 

 

 

 

 

 

 

 

 

 

 

 

 

 

召集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病
媒
蚊
密
度
調
查
、
孳
生
源
清

除
、
衛
生
教
育
指
導
。 

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環保局暨各

區清潔隊 

孳
生
源
普
查
列
管
、
環
境
整

頓
、
孳
生
源
清
除
、
環
境
噴

藥
。 

配
合
環
保
衛
生
單
位
清
除
孳
生
源

工
作
、
勸
導
里
民
加
強
環
境
衛

生
。 

 

督
導
各
里
辦
公
室
配
合
孳
生
源
清
除
工

作
、
協
助
環
保
衛
生
單
位
孳
生
源
調
查 

 里（鄰）長 
 

民政局暨

各區公所 

＊備註：有關啟動登革熱/屈公病稽查小組時，交通及誤餐費用由各單位自行支應。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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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傳染病高危點管理作業流程

傳染病高危點收案管理

結案

健康服務中心列管

病媒蚊密度調查

區公所列管

附件10

病媒蚊指數

2級以上 0-1級

健康服務中心
通知民眾改善

改善

環保局依廢棄
物清理法處理違法

占用
是

否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開

立
改
善
通
知
單

限期
改善

是

否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裁
罰

及
社
區
組
織
動
員
機
制

否

都發局認定
是否妨礙消
防安全

都發局認定
是否阻礙、

占用

提報消防局
提供意見

都發局
依權責處理

限期
改善

是 是

否

是

依規定
查報拆除

否

改善

否

是

請
建
管
處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處
理

112年11月22日修訂

否

59



臺北市政府傳染病高危點管理聯合稽查小組作業流程

提報傳染病高危點

各相關單位

彙整成果提報登革熱防治工作會報

衛生局

篩選傳染病高危點

各區公所

列管傳染病高危點

各區公所及健康服務中心

民政局整合

每月召開行前會議、函文通知相關單
位聯合稽查、複查作業及集合地點

各區公所

每月1次例行聯合稽查

【聯合稽查小組】
健康服務中心、區公所、環保局、
都發局並拍攝改善前、後照片
若有涉及消防局權責事項，請以
書面函知該局派員查處回復

彙整稽查照片及成果

各區公所

於次月提供衛生局處理情
形回報表及列管一覽表備

查

各區公所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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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_
_

_
_
_
區
臺
北
市
政
府
傳
染
病
高
危
點
管
理
聯
合
稽
查
及
處
理
情
形
回
報
表

 
 

 
 
 
 
 
 
 
 
 
 
 
 

 
年

 
 
月

 
 
日

 
 
 
 
 

 
 

備
註
：

 

1
. 
請
各
局
處
稽
查
人
員
於
欄
位
內
勾
選
並
填
代
碼
，
處
置
說
明
以
代
碼
，

A
：
開
改
善
或
勸
導
單
；

B
：
開
罰
單
；

C
：
需
再
複
查
；

D
：
其
他
（
請
說

明
）

 

2
. 
本
回
報
表
於
動
員
聯
合
稽
查
完
畢
後
，
最
晚
請
於
次
月
前
填
妥
後
由

1
2
區
公
所
傳
至
本
府
衛
生
局
（
承
辦
人
：

 
 
 
 
 
，
傳
真
電
話
：

 
 
 
 
 
 
 
）

 

編 號
 

 
查
核
項
目

 

    高
危
點

 

位
址

 

查
核
項
目

/負
責
局
處

 

病
媒
蚊
指
數

/1
2
區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認
定
是
否
影
響
消
防
安

全
/都
市
發
展
局
協
助

 

違
法
占
用
影
響
環

 

境
衛
生

/都
市
發
展
局

 

垃
圾
、
廢
棄
物
堆
積

 

影
響
環
境
衛
生

/環
境
保

護
局

 

列
冊
管
理
所
有
人
（
使

用
人
、
管
理
人
）
進
行

高
危
點
清
除

/區
公
所

 

0 至 1 級  

2 級 ( 含 ) 以 上  

處 置 說 明  

合 格  

不 合 格  

處 置 說 明  

合 格  

不 合 格  

處 置 說 明  

合 格  

不 合 格  

處 置 說 明  

合 格  

不 合 格  

處 置 說 明  

1
 

 
 

 
 

 
 

 
 

 
 

 
 

 
 

 
 

2
 

 
 

 
 

 
 

 
 

 
 

 
 

 
 

 
 

3
 

 
 

 
 

 
 

 
 

 
 

 
 

 
 

 
 

4
 

 
 

 
 

 
 

 
 

 
 

 
 

 
 

 
 

稽
查
人
員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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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蚊媒傳染病疫調單 
修訂：113/8/22 

通報疾病 □登革熱 □屈公病 □瘧疾 □茲卡 □日本腦炎 □黃熱病 

通報醫院  傳染病通報編號  

通報日期  疫調日期  

通報時登革熱 NS1 快篩 □陰性□未檢驗□陽性 

疾病分類 □尚無研判結果□境外確定病例□本土確定病例□不符合疾病分類  

一、 個案基本資料 （受訪對象：□本人 □其他，關係：            ） 

姓名  年齡  

性別  是否懷孕 □否 □是，週數     

國籍 □本國籍 □   籍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職業  公司/學校名稱  

工作地址  

二、 過去病史 □無 □有(下表至少勾選 1 項) 

□精神疾病 

□神經肌肉疾病 

□慢性肺疾(如氣喘、慢性阻塞性肺疾等) 

□代謝性疾病(如糖尿病、高血脂等) 

□心血管疾病(高血壓除外) 

□肝臟疾病(如肝炎、肝硬化等) 

□腎臟疾病(如慢性腎功能不全、長期

接受血液或腹膜透析等) 

□仍在治療中或未治癒之癌症 

□因HIV 感染或藥物引起之免疫低下  

□其他(請說明)：                    

三、 是否曾感染本次通報疾病? 

□否 

□是，感染地              ，時間               

四、 「瘧疾/日本腦炎/黃熱病/茲卡病毒感染症」預防情形(非前述疾病可略過) 

(一) 是否曾服用瘧疾預防藥物？（瘧疾必填） 

□否  

□是，藥名           ，開始服用時間   年   月   日 

(二) 是否施打過日本腦炎疫苗？（日腦必填） □否  □是 

(三) 是否施打過黃熱病疫苗？（黃熱必填）□否  □是 

(四) 近 2週是否有發生性行為？（茲卡必填） □否  □是 

附件 13 

62



 
 

2 

五、 1 年內是否曾捐血或輸血 

□否  

□曾捐血 最近一次捐血日期：   年   月   日 

□曾輸血 最近一次輸血日期：   年   月   日 

六、 發病過程 (最早發病日：   年   月   日) 

症狀 有無 開始時間 

發燒(最高    ℃)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發冷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盜汗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頭痛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骨頭痛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眼窩痛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肌肉痠痛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紅疹 
是否會癢？□否 □是 

□無 
□有(請勾選下列至少 1 部位) 

 

四
肢 

□雙手 □左手 □右手 
□雙腳 □左腳 □右腳 

 月 日至 月 日 

軀
幹 

□腹部□腰部 □胸部 
□其他        

 月 日至 月 日 

腹瀉 □無 □有，次數：      次/天  月 日至 月 日 

噁心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嘔吐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其他(請說明)：           □無 □有  月 日至 月 日 

七、 發病後是否就醫？ 

(一) 門/急診就醫？ □否□是(請填下表) 

日期 抵達/離開時間 醫療院所名稱 
門診(科別) 

/急診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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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住院? □否，返家自我監測 □是(請填下表) 

起訖日期 醫療院所名稱 
病房型態/床號 

防蚊措施 
狀態/動向 

  □加護病房 

□普通病房 

使用蚊帳□有□無 

□意識清楚□插管□昏迷 

□併發症□死亡 

□轉院  月  日，醫院:       

□出院返家  月  日 

  □加護病房 

□普通病房 

使用蚊帳□有□無 

□意識清楚□插管□昏迷 

□併發症□死亡 

□轉院  月  日，醫院:       

□出院返家  月  日 

八、 3 個月內是否曾出國？□否 □是(請填下表) 

國家及城市 起日 迄日 出國目的 

    

    

九、 潛伏期至可傳染期活動史 

※註 1：請於下表填入代號並寫詳細地址及路線： 
1.居住地 2.工作地 3.學校 4.醫院 5.超市 6.公園 7.飯店 8.餐廳 9.遊樂園 10.其他 
※註 2：若有出入境活動，應填寫離臺及抵臺航班代號及時間。 
※註 3：茲卡請自行新增表列，調查至發病後第 7 日 
※註 4：請詢問搭程之交通工具，如為「步行」請敘明其行走的路線。 

發病日 日期 
活動地及地址 （如未停留超過 2 小時，請以＊標示） 

※註 1、2、3、4 

後第 5 日  月 日  

後第 4 日  月 日 
 

後第 3 日  月 日  

後第 2 日  月 日 
 

後第 1 日  月 日  

當日  月 日 
 

前第 1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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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 2 日  月 日  

前第 3 日  月 日 
 

前第 4 日  月 日  

前第 5 日  月 日 
 

前第 6 日  月 日  

前第 7 日  月 日 
 

前第 8 日  月 日  

前第 9 日  月 日 
 

前第 10 日  月 日  

前第 11 日  月 日 
 

前第 12 日  月 日  

前第 13 日  月 日 
 

前第 14 日  月 日  

十、 潛伏期至可傳染期接觸者資訊 

(一) 國內外旅遊（含自由行）接觸者（無旅遊史免填） 

起迄日期 旅行社名稱 
同行人數 

（請另造名冊） 

出現疑似症

狀人數？ 

就醫人數/

診斷 

     

     

(二) 生活中（家人、同事、同學等）接觸者共     人，出現疑似症狀     人 

姓名 關係 是否同住 有無疑似症狀 是否就醫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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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動物接觸史 

(一) 是否有養寵物？ □否 □是，寵物類型：         

(二) 住家及工作地是否有防蚊措施（掛蚊帳或紗窗或紗門）? □否 □是 

(三) 潛伏期間是否曾至豬舍、其他動物畜舍、農（牧）場等地點附近活動？ 

□否 □是(請填下表) 

日期起訖 地點 動物類型 備註 

    

    

(四) 潛伏期間是否曾接觸動物、被動物抓咬傷、被蟲子叮咬？ 

□否 □是(請填下表) 

日期起訖 地點 動物類型 接觸方式 備註 

     

     

十二、 病媒蚊密度調查 □預計/□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註 5：住宅適用布氏級數；非住宅適用容器級數 

地點 

調查 

範圍 

(公尺) 

積水 

容器 

(個) 

陽性 

容器 

(個) 

級數 

(※ 

註 5) 

改善單/

舉發單 

(張) 

上傳

系統? 

      □否 

□是 

十三、 衛教宣導執行情形 

日期 項目 

   年   月   日 

□每 2小時使用防蚊液 □使用蚊帳 □穿著淺色衣物  

□請接觸者出現疑似症狀時，儘速通知衛生單位並就醫採檢 

□清除活動地積水容器(巡、倒、清、刷) □應避免再次感染 

□其他(請說明)：           

十四、 其他補充資料(可自行新增)： 

                                                                            

                                                                            

 

疫調

單位        區健康服務中心 
聯絡

電話 

(02)    -        

分機     

疫調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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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for Foreign Travelers with Dengue Fever/Chikungunya/Zika Virus Infect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外籍旅客通知信 

修訂：2024/08/12 

Dear ___________： 

Hello, I am ___________, a pandemic prevention staff member from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Welcome to Taiwan. It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you may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 □diagnosed with □ dengue fever □ chikungunya □ Zika virus infection, and you were contagious even 

before you fell ill. For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please assist us by filling out the Epidemic Investigation 

Form as follows. It will allow us to spray insecticide or other preven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others from 

being bitten by virus-carrying mosquitoes. Rest assured that we will not disclose your identity. Please 

respond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親愛的○○○： 

我是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防疫人員○○○，歡迎來到臺灣。事實上，您□疑似感染/□被診斷為□登革熱

□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而且在您生病之前就具有傳染力，為了公眾的健康安全，請您協助填寫

下方疫調單，讓我們可以進行噴藥或是其他的防治，避免其他人被帶有病毒的蚊子叮咬，請放心我

們不會透漏您的身份，請您儘速回復，謝謝您。 

 

According to Article 43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please cooperate with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Please fill out the Epidemic Investigation Form as follows).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3 條規定，請您配合疫情防治及調查（填寫下方疫調單）。 

According to Article 67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violators of 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shall be fined NT$60,000 up to NT$300,000. 

若拒絕配合防疫措施，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規定，可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mosquito-borne diseas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為了避免蚊媒傳染病疫情擴散，建議您採取以下措施： 

1. Please use mosquito repellent and wear light-color long sleeves to avoid mosquito bites. 

請使用防蚊液及穿著淺色寬鬆長袖長褲。 

2. Use mosquito nets. 

使用蚊帳。 

3. Please avoid staying at the same place for more than 2 hours. 

儘量避免同一地點停留超過 2 小時。 

 

If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or 

send a message. 

Thank you, and have a good trip to Taiwan. 

如果您有任何與傳染病防治相關的問題，歡迎隨時聯繫我們。 

謝謝您，祝您在臺灣旅途愉快。 

(以上內容請用在給外籍旅客之電子郵件或訊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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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ue Fever/Chikungunya/Zika Virus Infection Epidemic Investigation Form,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調查單 

修訂：2024/08/12 

1. Please leav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請留下您的聯絡方式。 

Name:_________________ 

Cellphone number: ___________ Whatsapp: _____________ 

Line ID: ________  Facebook: _______ 

Hotel name/Address /room number 旅店名稱/地址/房間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請問您的職業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to Taiwan? 您來臺灣目的為何？ _________________ 

 

2. Which day did you have the following symptoms? 

請問您是否出現以下症狀，何時發生？ 

□Fever (  ℃) 發燒 from           (MM/DD) to          (MM/DD) 

□Headache 頭痛 from           (MM/DD) to          (MM/DD) 

□Muscle ache 肌肉痛 from           (MM/DD) to          (MM/DD) 

□Joint pain 關節痛 from           (MM/DD) to          (MM/DD) 

□Diarrhea 腹瀉 from           (MM/DD) to          (MM/DD) 

□Skin rash 紅疹 from           (MM/DD) to          (MM/DD) 

□Vomiting 嘔吐 from           (MM/DD) to          (MM/DD) 

□Others                   from           (MM/DD) to          (MM/DD) 

 

3.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edical treatment: 

下列是有關就醫的問題 

Did you go to the hospital in Taiwan at this time? 

您是否有在臺灣就醫？ 

 

What's the hospital's name? 

醫院名稱？ 

 

Your date of medical consultation? 

就醫的日期？ 

 

What time did you arrive at the hospital? 

您幾點抵達醫院？ 

 

What time did you leave the hospital? 

您幾點離開醫院？ 

 

Do you have any chronic diseases or medical complications? 

您是否有慢性病或醫學併發症？ 

 

 

4. What is your schedule in Taiwan at this time? List the places where you have stayed or plan to stay for 

more than 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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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本次在臺灣的行程？請列出您曾經或是預計停留超過 2 小時的地點。 

 Date Places where you have stayed for more than 2 hours 

example 2/21 Taipei Zoo/Longshan Temple/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OO Hotel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5. Did you use mosquito repellent at any location where you stay more than 2 hours? If not, please mark an 

asterisk (*) next to those places.  

您至停留超過 2 小時的地點，是否都有使用防蚊液？請在沒有使用防蚊液的地點上面標示* 

 

6. How many people are traveling with you at this time? (Not including you.) 

您這次和多少人一起同住旅遊？（除了您以外） 

 

7. How many of your contacts have suspected symptoms like fever, headache, muscle ache, joint pain, 

diarrhea, or skin rash? Please list their names and provide contact information so we can assist them in 

seeking medical care. 

請問您的同行接觸者是否有類似症狀？請提供同行者姓名及聯繫方式，讓我們協助他就醫。 

 

8. Did you visit 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two weeks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f so, what were the travel 

dates? 

來臺灣前 2 週，您有沒有去過其他國家？旅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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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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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O
日

O
月
O
日

O
月
O
日

1 2 3

登
革
熱
/屈

公
病
境
外
確
定
病
例
旅
行
團
接
觸
者
健
康
監
測
表

地
址

行
動
電
話

生
日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序
號

註
：
請
填
寫
下
列
代
號
，
若
追
蹤
時
有
疑
似
登
革
熱
症
狀
，
須
請
協
助
民
眾
就
醫
進
行
血
液
檢
體
送
驗
。

1
.無

症
狀

2
.不

明
原
因
發
燒
(3
8
℃
以
上
)

3
.激

烈
頭
痛
、
後
眼
窩
痛
、
骨
頭
關
節
痛
或
肌
肉
痛

4
.發

燒
3
-4
天
後
身
上
出
現
紅
斑
點
發
疹

5
.發

病
期
間
全
身
發
癢

6
.其

他
(請

註
明
)

追
蹤
單
位
：
O
O
區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追
蹤
人
員
：
O
O
O

指
標
個
案
傳
染
病
通
報
編
號
：

健
康
監
測
結
果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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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

資料 

臺北市___________區_________里登革熱/屈公病病例第_______次訪視紀錄表 

 個案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   月  日出生 

滿歲 

職業： 

住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話:( ) 

就醫醫院：    醫

院(診所) 

主治醫師： 發病日期： 住院日期： 出院日期： 

一、個案有否出國：□否□有。期間：自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國名：1.____2.____ 3.____4.____。  

參加之旅行社名稱：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  

二、個案就業機關(行號)名稱：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  

三、個案是否曾感染登革熱：□否□是：___年___月  

四、個案活動情況：  

(一)發病前 2週停留期間：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發病後 1週停留期間：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同住戶 1個月內健康情況：同住戶人數：_________ □全部健康，□有疑似病例。  

(一)姓名：_________發病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二)姓名：_________發病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編 號 地 址 現住人數 疑似症狀人數 採血人數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病

例

行

蹤

及

住

戶

狀

況 

訪

視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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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註 1：疑似登革熱病例之定義：(1)不明原因發燒(38℃以上)(2)激烈頭痛、後眼窩痛、骨頭關節痛

或肌肉痛(3)發燒 3-4 天後身上出現紅斑點發疹(4)發病期間全身發癢。  

註 2：訪視時，若發現 1個月內有第(1)項並有第(2)、(3)、(4)項中任 1項，就採血送驗，按新病

例處理。 

 

 

訪視人：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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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流程

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例行性病媒蚊
密調監測

接獲登革熱/
屈公病通報/
確定病例

接獲疑似登革熱/
屈公病高危點(如議
員/各局處之會勘案、

民眾陳情案)

1.流行季(4月-11
月)每月病媒蚊
密度調查數，
至少為轄區內
總里數的33%。

2.非流行季(12月
-3月)每月病媒
蚊密度調查數
至少為轄區內
總里數的10%。

3.密調範圍：每
里至少50戶，
並衛教民眾登
革熱/屈公病防
治相關知識。

個案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毒
血症期間停留達2小時以上地點為中心，於
48小時內對周圍至少半徑50公尺之每一住家
戶內外進行孳生源查核，但NS1陽性或確診
之本土個案防治範圍為半徑100公尺*1。
戶內查核範圍：
1.透天房屋：包括頂樓、戶內各層樓房間
(含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排
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2.公寓：包括頂樓、各樓層住戶內空間(含
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排水
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3.華廈、大樓：個案同層樓及上下1層各戶
(含陽臺)、1樓各戶(含陽臺)、地下室、
中庭花園及頂樓等公共區域*2。

密調範圍：
於發現或獲知疑似
登革熱/屈公病高危
點地址之該棟大樓、
周圍的公共區域及
防火巷，進行病媒
蚊密度調查，並針
對住戶進行登革熱/
屈公病防治相關衛
教。

開立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開立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
件舉發暨陳述意見通知書

備註：
1.如為群聚案件，且疫情

持續擴大，可依流行病
學資料、病媒蚊調查與
查核結果及臨床數據等
進行綜合研判，調整病
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
查核範圍。

2.視疫情狀況，必要時調
整逐層實施。

3.確定病例或陽性病例住
家、活動地（病毒血症
期間停留達2小時以上地
點）及可能感染地點等
周邊半徑100公尺範圍內。

4.密調結果布氏或容器指
數2級以上：由區公所發
動社區清潔日，必要時
由環境保護局進行環境
噴藥。

5.查核時，如有陽性孳生

源然無人在家，請留下
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請家戶自行改善，再行
複查。

是

否 查有陽性孳
生源

7日後複查，仍有
陽性孳生源

於公告執行
期間

是

是

是

結案

114.3.4修訂

依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案件標準作業流程進行

行政裁罰

附件17

確定病例/陽性病例
活動地周邊*3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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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通知書 

受 文 者： 臺北市○○區○○路（街）○○段周圍 

半徑○○公尺房舍之所有人、管理人、

使用人 

發 文 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最速件） 

傳真號碼： （02）2361-1329（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日    期： ○/○/○ 

電    話： （02）2375-3782（防疫專線） 頁    數： 1 頁 

主旨：為執行登革熱/屈公病疫情防治工作，本局將於○年○月○日至貴場所（學校/

公司/家戶）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孳生源查核工作，請相關人員配合到場協

助執行，以避免登革熱/屈公病疫情傳播，請查照。 

說明： 

一、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

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

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

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

違反者，依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二、 請主動清除積水容器等孳生源（如花瓶、花盆底盤、造景盆、冰箱底盤、冷

氣機集水桶、屋外儲水桶、菜園儲水桶…等），落實「除積水、清容器、滅

孑孓」，以有效防範登革熱/屈公病。如於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孳生源查核時發

現有孑孓孳生，將依本市「防止病媒蚊孳生，預防登革熱」之孳生源清除防

疫措施公告、傳染病防治法第 25 條及第 70 條規定，裁處新臺幣 3,000 元以

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三、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其所任職單

位應給予公假。如有開立請假證明以向任職單位請假之需求，請於配合執行

防疫當日，出示居住於該址之證明（如個人證件或寄送至該址之信件及收件

人）或相關證明文件，向現場健康服務中心人員申請。 

四、 如果有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全身倦怠等疑

似登革熱/屈公病症狀，應儘速就醫，並與當地健康服務中心聯繫。 

五、 若有相關疑問可撥打○○區健康服務中心承辦人：○○○、電話：02-○○○

○○○○○、分機○○○○或北市防疫專線（02）2375-3782 洽詢。 

114.3.4修訂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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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登革熱/屈公病防治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案件標準作業流程

依行政執行法第11條
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署執行

健康服務中心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查核

送達傳染病源改善
通知單及7日後複查
仍有陽性孳生源

送達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暨
陳述意見通知書

是

否

是

是

否

衛生局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開立
及送達裁處書

健康服務中心提交予衛生局
1. 蒐證證據(人、事、時、地、物

照片或影片)
2.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暨

陳述意見通知書第2聯
3. 移送行政裁罰登記表

送達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並於7日後複查

是

結案

否

衡酌證據及
民眾陳述意

見書

違反法規

未違反
法規

逾期未繳納

否

否

是

註：如係疑似拒絕、規避或
妨礙登革熱防治之檢查、治
療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請健康服務中心逕提交證據、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
暨陳述意見通知書、移送行
政裁罰登記表予衛生局。

114.3.4修訂

查有陽性孳生源

附件19

查有陽性孳生源

登革熱/屈公病公告
執行期間且地點位於確定
病例/陽性病例活動地周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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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第一聯 交被通知人 

被通知人姓名

或公司行號等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工商登記字號 
 

聯絡

電話 

 

地   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請                        

改                               

善                               

事                           

項 

□請清除屋內、外(空地、菜園)積水容器(如空瓶、空罐、水缸等) 

□其他                                                                                                                                          

注意事項 請於接獲本通知單7日內改善，否則依傳染病防治法予以舉發 

適用法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條 

備    註 

 

現場會勘                

人員簽章 

 

被通知人

簽    收 

   

註：本通知單一式二聯，第一聯（白)交被通知人，第二聯（黃)通知單位留存。 

 
 
 

容器不積水，病媒不孳生， 

防治登革熱，你我有責任。 
  

附件 20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北市衛疾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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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第二聯 通知單位留存 

被通知人姓名

或公司行號等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工商登記字號 
 

聯絡

電話 

 

地   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請                        

改                               

善                               

事                           

項 

□請清除屋內、外(空地、菜園)積水容器(如空瓶、空罐、水缸等) 

□其他                                                                                                                                          

注意事項 請於接獲本通知單7日內改善，否則依傳染病防治法予以舉發 

適用法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條 

備    註 

 

現場會勘                

人員簽章 

 

被通知人

簽    收 

      

 

 

複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複查結果 □已改善            □未改善   

複查人員 

簽    章 
 

註：本通知單一式二聯，第一聯（白)交被通知人，第二聯（黃)通知單位留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北市衛疾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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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暨陳述意見通知書 

北市衛疾字第           號 

相對人 

(當事人)  ※身分識別證件：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代理人姓名 

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其他足資辨識之特徵 

年  月  日   

住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行為發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為發現地點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違反事實 

 

 

(調查說明) 

□     年    月    日發現                                             ， 

□經臺北市       區健康服務中心開立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NO：           ，     年    月    日，複查結果仍未改善。 

□為臺北市政府公告疫情流行期間。 

□行為發現地點位於登革熱/屈公病之陽性/確定病例之住家、活動地及可能感染

地點等疫情發生地區範圍內。 

□傳染病發生時拒絕、規避或妨礙□病媒蚊密度調查/孳生源清除工作□環境噴藥

化學防治工作。 

其他說明： 

陳述意見 

通知 

一、 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於行政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 

二、請於接到通知後 7日內向本局疾病管制科提出陳述書(通訊地址：臺北市萬華

區昆明街 100號 6樓)；如未於上開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第 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將逕行處分。 

法規 

依據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第 1項，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蚤、鼠、蟑

螂及其他病媒，同條第 2項，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違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第 1項第 1款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罰之。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

疫工作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

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

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

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違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條第 1項第 3款

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備註 

一、 對於本案舉發若有疑問，請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電話：

(02)2375-9800轉        。 

二、 相對人如為法人、團體或外國人時，姓名欄應註明名稱及代表人或管理人；身

分證統一編號應記明立案證號或護照號碼；地址欄應註明事務所或營業所。 

舉發 

單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舉發人 

職名章 
  

相對人簽章： 

□陳明裁處書送達地址如通知書所載 
會同單位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製 

備註： 1. ※身分識別證件：如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可供識別之證件或資料 

2. 本通知書一式三聯，第一聯交相對人，第二聯交回衛生局，第三聯健康服務中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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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移送行政裁罰登記表 

 

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事由   

處理

單位 
           區健康服務中心 

處理

情形 

 

 

 

 

 

 

 

 

 

 

處理 

情形 

佐證 

資料 

□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    年    月    日北市衛疾字第               號 

 

□病媒蚊密度調查紀錄表 

 

□陳情或密調查核紀錄 

 

□舉發暨陳述意見通知書 

 

□其他： 

 

報告人：           單位主管：           秘書：             主任：    

 

 

疾病管制科收件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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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噴藥標準作業流程

通報個案

24小時內個案居住地進行噴藥

結案

48小時內針對個案工作地、居住地、可能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間停留達2小時以上
地點噴消*1：
1. 透天房屋：包括頂樓及屋頂、戶內各層樓房間（含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

外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2. 公寓：包括頂樓及屋頂、各樓層住戶內空間（含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外

屋簷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及周圍環境。
3. 華廈、大樓：確定病例同層樓及上下1層各戶（含陽臺）、1樓各戶（含陽臺）、

頂樓、地下室、樓梯間、中庭花園、房屋前後排水溝等公共區域及周圍環境。

研判確診

是

否

114.3.4修訂

NS1結果

陽

陰

本市本土個案*2 外縣市感染登革熱/
屈公病移入個案*3 境外移入個案

周邊防治:
以工作地、居住地、可能
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間
停留達2小時以上地點為中
心周圍半徑100公尺

周邊防治:
以工作地、居住地、可能
感染地點或病毒血症期間
停留達2小時以上地點為中
心周圍半徑50公尺

戶外環境噴消

原則上間隔7日後進行第
2次噴消

註：
1.醫院、旅館、餐飲業、市場、公司行號等：得自行噴藥，並於48小時內提供病媒蚊噴藥證明
2.本市本土個案定義：
(1)本市列管之本土個案，其感染源不明或疑似於本市感染
(2)外縣市本土個案有本市足跡，且疑似於本市感染者

3. 外縣市感染登革熱/屈公病移入個案定義：
(1)本市列管之本土個案，於外縣市感染
(2)外縣市本土個案有本市足跡，其感染源明確位於外縣市

4. 如為群聚案件且疫情持續擴大，可依流行病學資料、病媒蚊調查與查核結果及臨床數據等進行綜
合研判，調整擴大噴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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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通知書 
受文者： 臺北市○○區○○路（街）○○段周圍

半徑○○公尺房舍之所有人、管理人、

使用人 

發文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最速件） 

傳真號碼： （02）2361-1329（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日期： ○/○/○ 

電話： （02）2375-3782（防疫專線） 頁數： 1頁 

主旨：為執行登革熱/屈公病疫情防治工作，請貴場所（學校/公司/家戶）人員到場

配合環境噴藥化學防治工作（第1次於○○年○○月○○日辦理、第2次預計於○○

年○○月○○日辦理），以避免登革熱/屈公病疫情傳播，請查照。 

說明： 

一、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

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

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

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

鄰長在場。」，違反者，依同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除逕行強制處分

外，並得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二、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其所任職

單位應給予公假。如有開立請假證明以向任職單位請假之需求，請於配合

執行防疫當日，出示居住於該址之證明（如個人證件或寄送至該址之信件

及收件人）或相關證明文件，向現場健康服務中心人員申請。 

三、 如果有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全身倦怠等

疑似登革熱/屈公病症狀，應儘速就醫，並與當地健康服務中心聯繫。 

四、 請主動清除積水容器等孳生源（如花瓶、花盆底盤、造景盆、冰箱底盤、

冷氣機集水桶、屋外儲水桶、菜園儲水桶……等），落實「除積水、清容

器、滅孑孓」之孳生源清除三步驟，以有效防範登革熱/屈公病。 

五、 若有相關疑問可撥打○○區健康服務中心承辦人：○○○、電話：02-

○○○○○○○○、分機○○○○或北市防疫專線（02）2375-378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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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噴藥通知單 

受文者：臺北市○○區○○路（街）○段周圍半徑○公尺房舍 □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人 

原由：近日周邊有新增登革熱/屈公病確定病例活動，為防範疫情擴散，及時撲殺病媒蚊，以保護您

的健康，必須進行貴場所（學校/公司/家戶）內、外噴藥工作。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

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

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

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違反者，依同法第 67 條規定，除逕行

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時間：○年○月○日○時○分開始（因噴藥時間受民眾配合度及各場所坪數大小影響，故無法給

您確定之貴場所噴藥時間）。 

範圍： 

1. 透天房屋：頂樓及屋頂、戶內各層樓房間（含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

排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其他：____________ 

2. 公寓：頂樓及屋頂、各樓層住戶內空間（含陽臺）、地下室、樓梯間、戶外屋簷排

水槽、房屋前後排水溝、其他：____________ 

3. 華廈、大樓：____至____樓各戶內（含陽臺）、1 樓各戶（含陽臺）、頂樓、地下室、

樓梯間、中庭花園、房屋前後排水溝等公共區域、其他：____________ 

說明：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其所任職單位應給予公假。

如有開立請假證明以向任職單位請假之需求，請於配合執行防疫當日，出示居住於該址之證

明（如個人證件或寄送至該址之信件及收件人）或相關證明文件，向現場健康服務中心人員

申請。貴場所人員如有要事或工作需於噴藥時段外出，請將鑰匙交託其他家人、朋友或相關

人員等，以利噴藥作業，若屆時無人在貴場所，將會同員警、里長或鄰長，請鎖匠協助開鎖

進入噴藥。為達到登革熱防治效果，保護市民健康，如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備註：如有任何問題，可撥打○○區健康服務中心電話 02-○○○○○○○○或北市防疫專線

（02）2375-3782 洽詢。 

噴藥前注意事項 噴藥後注意事項 

一、噴藥前請先將室內、外可能成為病媒蚊

孳生源之積水容器澈底清除。 

二、重要物品及衣物請收拾或蓋好，食物一

定要收到冰箱，門窗、火源、電源及偵

煙器是否關閉。 

三、人或寵物應到屋外並將門窗緊閉，不可

待在室內，室內房間的門請勿上鎖以利

噴藥工作進行。 

四、若有飼養魚、蝦類，請將魚缸蓋好並拔

掉打氣用電源，避免接觸藥劑。 

ㄧ、噴完 30 分鐘後打開門窗，充分通風 30 分

鐘後再進入屋內。 

二、本藥劑會自行揮發，亦可消滅家中塵螨。 

三、較常接觸或使用的物品，使用溼布擦拭即

可。 

四、若因特別體質出現不適症狀，請儘速就醫。 

五、噴藥後，先行擦拭地板，再讓寵物入屋，

以避免舔食地板殘留之藥物造成傷害。 

六、如噴藥前曾關閉偵煙器，請開啟恢復偵煙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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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執行登革熱/屈公病防治緊急噴藥暨寵物安置通知單 

敬愛的市民： 

您好！最近您居住之社區內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本府為了及時撲滅病媒蚊以控

制疫情，已由___________區清潔隊人員於___________月________日________點______

分會同派出所員警進入您的居住所進行室內（所有房間）緊急噴藥作業。 

因您並未在家中，本府相關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

入公、私場所…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

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未到場者，相關人

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依行政執行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行政機

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對

於物之扣留、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及同法第 40條規定：「對於住宅、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之進入，以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者為限。」，

進行前揭的室內緊急噴藥作業並暫行將您的寵物安置於下列地點： 

※為您安置之物為： 

□寵物：__________共______隻 

□寵物：__________共______隻 

□寵物：__________共______隻 

※安置物存放地點：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安置物領取地點：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 

※安置物領取時間：___________ 

登革熱/屈公病屬第 2 類法定傳染病，藉由病媒蚊傳播，為顧及疫情發生範圍內民眾健

康，主管機關進入民眾居住所進行噴藥作業，民眾不得有拒絕、規避或妨礙之情形，否

則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為保障您及家人的健康，敬請您配合防疫工作，大家一起

來，防範登革熱發生。 

 

臺北市政府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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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已開鎖噴藥通知單 

敬愛的市民： 

您好！最近您居住之社區內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請

提高警覺，注意防範。因貴戶無人在家，環保人員已於（  月  
日  點  分）會同派出所員警，由鎖匠開鎖進入進行室內（所

有房間）緊急噴藥作業。里長於噴藥前一天會先行通知，請

日後若有要事或工作需於該段時間外出時，可將鑰匙交付鄰
居或里、鄰長。請您配合，避免疫情蔓延造成流行，危害家

人及他人的健康。 

若您或家人在此段時間內有類似感冒症狀時，如發燒、頭痛、

出疹、肌肉酸痛或關節痛等症狀，請立刻就醫或主動至轄區

健康服務中心，要求採血檢驗，以利衛生單位即時展開有效
防治措施。在檢驗結果尚未確認是否為登革熱/屈公病前，也

請您儘量待在家裏休息，穿著長袖長褲，睡覺時掛蚊帳以避
免蚊蟲叮咬，防止疫情擴散。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民眾不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防疫工作。違反者，依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除逕行強制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

下罰鍰，請大家一併注意。為保障您及家人的健康，懇請您
配合防疫工作，大家一起來，防範登革熱/屈公病發生。 

順頌  

健康快樂 

_______區健康服務中心 人員___________ 

聯絡電話：（02－___________________） 

 

臺北市政府 關心您 

附件 27 

84



 
 

戶內噴藥完成通知單  

敬愛的市民： 

 

您好！最近您居住之社區內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
請提高警覺，注意防範。 臺北市政府衛生、環保人員已於

（  月  日□上午□下午）為您進行室內（所有房間）緊急

噴藥作業，預防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以維護您全家人
的健康。讓我們攜手遏止疫情蔓延，消除登革熱/屈公病對家

人及左鄰右舍的威脅；臺北市政府感謝您對本次噴藥作業的

支持與配合。 
若您或家人在此段時間內有類似感冒症狀時，如發燒、頭

痛、出疹、肌肉酸痛或關節痛等症狀，請立刻就醫，或主動

通知轄區健康服務中心，以利衛生單位即時展開有效防治措
施。在檢驗結果尚未確認是否為登革熱/屈公病前，也請您儘

量待在家裏休息，穿著長袖長褲，睡覺時掛蚊帳以避免蚊蟲

叮咬，防止疫情擴散。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民眾不得拒絕、規

避或妨礙防疫工作。違反者，依同法第 67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除逕行強制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罰鍰，請大家一併注意。為保障您及家人的健康，懇請您配

合防疫工作，大家一起來，防範登革熱/屈公病發生。 

 
 
 

順頌 
健康快樂  

    區健康服務中心  

聯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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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戶內噴藥通知單 

-------------------------------------------------------------------------- 
（臺北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敬愛的市民： 

您好！最近您居住之社區內有登革熱/屈公病疫情發生，請提高

警覺，注意防範。 

臺北市政府衛生、環保人員曾於( 月 日□上午□下午)會同派出所

員警，欲進入貴戶協助噴灑殺蟲劑，以預防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惟

因貴戶(□無人應門□其他原因)，致無法進行噴藥作業。敬請貴戶

於 年 月 日(星期  )以前儘速與里辦公處或    區健康服務中心

(電話：   )聯絡，以便協助貴戶完成戶內噴藥作業，維護

您全家人的健康。 

由於工作人員於噴藥前都會先行發送通知，請日後若有要事或

工作需於噴藥時間外出時，可將鑰匙交付鄰居或里、鄰長。請您配

合，避免疫情蔓延造成流行，危害家人及他人的健康。 

若您或家人在此段時間內有類似感冒症狀時，如發燒、頭痛、

出疹、肌肉酸痛或關節痛等症狀，請立刻就醫，或主動通知轄區健

康服務中心，以利衛生單位即時展開有效防治措施。在檢驗結果尚

未確認是否為登革熱/屈公病前，也請您儘量待在家裏休息，穿著

長袖長褲，睡覺時掛蚊帳以避免蚊蟲叮咬，防止疫情擴散。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民眾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防疫工作。違反者，依同法第 6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除逕行強

制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請大家一併注

意。為保障您及家人的健康，懇請您配合防疫工作，大家一起來，

防範登革熱/屈公病發生。  

 
順頌  

健康快樂  

________區健康服務中心  

聯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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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噴藥工作紀錄表 

1. 噴藥時間：   年   月 

2. 噴灑範圍： 

3. 噴藥紀錄： 

次 

序 
噴藥戶地址 

噴灑情形 

（詳填表說明） 
開鎖 

是否

舉發 

     

無
法
開
鎖 

可
開
鎖 

 

1          

2          

3          

4          

5          

6          

7          

8          

9          

10          

戶
數
合
計 

完全噴灑 
部分

噴灑 

不在

戶 
空戶 拒絕 

無法

開鎖 

可開

鎖 
舉發 

一般

戶數 

不在

戶 
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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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殺蟲劑調製使用情形（請本府環境保護局消毒班作業人員提供後填報）： 

殺蟲劑名稱及有效

成分濃度 （%） 
稀釋倍數 

總使用數量 

（公升） 

殺蟲劑使用數量 

（原液）（毫升 

/cc） 

備註 

     

     

 

5. 助煙劑調製使用情形（請本府環境保護局消毒班作業人員提供後填報）：使用煙霧

機時本項需填報 

溶劑調製比例 

（水：助煙劑） 
稀釋倍數 

總使用數量 

（公升） 

殺蟲劑使用數量 

（原液）（毫升 

/cc） 

備註 

     

     

 

6. 工作人員： 

領隊                  、  員警                  、   衛生局所              、       

前導人員              、       鎖匠                  、   煙霧機噴灑員          、           

ULV 噴灑員            、         殘效噴灑員            、         助工                  、   

其他                     （合計            人）  

 

填表說明：當天噴藥工作完成後，由衛生單位填寫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噴藥工作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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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屈公病疫情噴藥戶數明細表 

____區____年____月登革熱/屈公病疫情噴藥戶數（戶內）明細表 

日

期 

區

別 

里

別 

個

案 

應

噴

戶

數 

補

噴 

全

噴

戶

數 

部

份

噴

戶 

補

噴

霧

罐 

不

在 

空

戶 

拒

絕 

完

噴

率

% 

坪

數 

備註：空

地或地

下室，大

約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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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保局登革熱/屈公病疫情清潔噴藥成果統計表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_______區____月 

登革熱/屈公病疫情清潔噴藥成果統計表 

日期 

噴藥地

點（或

清除地

點） 

戶內

／外 

動員 

人次 

動員 

車次 

使用 

藥劑量 

噴藥面積 

﹙平方公尺﹚ 

清理垃圾

﹙含修剪

之枯樹

枝、枯

葉﹚ 

﹙公斤﹚ 

清理空瓶

罐﹙含農

用廢棄儲

水桶﹚ 

﹙公斤﹚ 

備註 

          

          

          

          

          

          

          

          

          

 

附件 32 

90



北市衛疾字第   號 

民眾配合臺北市政府執行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工作 

請假證明書 

 
第一聯 交申請人 

 

茲證明臺北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人員（姓名）           於     年    月    日

配合臺北市政府執行場所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工作。 

                                                   

請假人簽名                                       (開立機關關防) 

 

以上各項確實無訛  特此證明 

 

開立機關：臺北市         區健康服務中心 

承辦人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本證明書一式二聯，第一聯(白)交申請人，第二聯(黃)開立機關留存 

 

依據：112年 6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第 2 項，經

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親自到場配合防疫工作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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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衛疾字第   號 

民眾配合臺北市政府執行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工作 

請假證明書 

 
第二聯 開立機關留存 

 

茲證明臺北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人員（姓名）           於     年    月    日

配合臺北市政府執行場所登革熱/屈公病緊急防治工作。 

 

請假人簽名            

 

以上各項確實無訛  特此證明 

 

開立機關：臺北市         區健康服務中心 

承辦人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本證明書一式二聯，第一聯(白)交申請人，第二聯(黃)開立機關留存 

 

依據：112年 6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第 38條第 2 項，經

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親自到場配合防疫工作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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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補償金發給原則 

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3日臺北市政府(100)府衛疾字第 10051704300號函訂定

發布全文七點，並自 100年 11月 18日起生效 

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補償依傳染病防治法所

執行各項防疫措施致民眾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之損失，特訂定

本原則。 

前項補償請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知有特別損失後二年

內向本局提出請求，如自特別損失事件發生後逾五年者則不得

為之。 

二、 對於特別損失事件之請求，本局應於收到申請書後三十日內決

定是否補償。 

三、 依本原則申請損失補償時，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應填具申請表

（如附件一），並於簽名或蓋章後，向本局或受理機關（轄區健

康服務中心）提出；其有代理人者，並應提出委任書等證明文

件。 

四、 為審議損失補償事件，本局得設置特別損失補償審議小組（以

下簡稱審議小組）。審議小組由局長指定本局適當人員組成之。 

前項審議小組之審議結果應作成紀錄。 

五、 防疫補償金發給之處理流程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補償金

發給原則標準作業流程」辦理（如附件二），申請補償金額為新

臺幣六千元以下者，由本局各轄區健康服務中心受理並經協調

成立後補償之；申請補償金額逾新臺幣六千元者，提報本局審

議小組審議通過並經協調成立後，始得補償之。 

前項損失補償，以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六、 前點補償請求經本局拒絕補償，或自提出申請之日起逾三十日

不能決定補償，申請人得逕提起訴願。 

七、 本原則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支應，倘有不足，再向臺北

市政府申請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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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補償金發給原則標準作業流程（SOP） 

 

 

 

轄區健康服務中心

先行受理申請 

是 

特別損失 

事件發生 

申請補償金 
6,000元以下 

否 

結  案 

特別損失補償審議小

組會議審議並協調 

辦理經費核發 

及核銷【收據等】 

申請人或代理人 

填寫申請表 

本局函知審議結果
*
 

是 

備註: *本局審議結果（同意補償金額或拒絕補償理由），均以書面函復申請人。 

 

申請人得逕 
提起訴願 

協調成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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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防疫補償金」檢附資料清單 

市民申請資料 （本欄由申請人或委託代理人填寫） 

基本文件 □申請表 

□領據 （核定補償後由衛生局隨通知函併寄） 

□費用證明單據（如收據、發票、醫療收據等）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如有委託代理時須檢附） 

□委託書（如有委託代理時須檢附） 

物品損壞 □物品毀損照片 

□修復後照片 

□其他證明文件 份 

醫療支出 □診斷證明書 

□其他證明文件 份 

以上資料共計    份 

健康服務中心提供資料欄（本欄由中心填寫） 

機關文件 □執行勤務紀錄影本 

□開鎖記錄單 

□噴消通知單 

註：資料與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

加蓋提供人或承辦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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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補償金」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職業  聯絡電話  

住址  

代 
理 

人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職業  聯絡電話  

住址 
（或事務
所） 

 

申 
請 
補 
償 

金 

理由  

相關
證據 

(須檢附損失相關照片及相關單據等證明) 

申請金額 新臺幣:                               元整。 

核定金額 新臺幣:                               元整。 

受理機關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申請補償金超過新臺幣 6,000元以上，需提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特別損失補償審議小組」

審議，依審議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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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金」委託書 

   年    月    日 

 

 

委託人    為處理防疫損失求償事項，茲委託      代表本

人，全權處理向 貴局申請因該局執行防疫業務致使本人損失補償

一切有關事宜，委託人願對代理人行為負連帶責任，代理人願切

實履行義務，並負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委託人 

姓   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公/宅)              (行動) 

住 址  

代理人 

代理機構名稱  

負 責 人 

姓 名 
 

代 理 人 

姓 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公/宅)              (行動) 

住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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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金」領據 

領 據 

茲因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該局）依傳染病防治法執行臺北市

_______區_______路_________號________樓________之緊急防疫噴

消措施，致本人發生之情事，案經雙方協商，該局同意給付本人新臺

幣___________元整以資補償，本人亦同意對於與本案同一原因事實

所發生之相關損害，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與該局達成協議，恐口

無憑，特立此據，以為證明。 

立 據 人：______________（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住 址：臺北市________區________里________鄰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號_________樓 

銀 行：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分行 

立 帳 郵 局：___________郵局 

帳 號： 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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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病媒蚊孳生源主動清除及防蚊措施通知 

各位里民大家好： 

    本里（○○里）正受到「登革熱/屈公病」威脅，已有里民感染登革熱

/屈公病，疫情嚴重。登革熱係經由帶病毒的斑蚊叮咬而傳染，本區域登革

熱/屈公病病媒蚊密度調查結果顯示，仍有發現病媒蚊「白線斑蚊」及孑孓

（幼蟲）。 

    經分析「白線斑蚊」及孑孓（幼蟲）大都分布在住家內外（花盆底盤、

花瓶、瓶罐、廢輪胎）、菜園（儲水桶）、空地、竹林、路邊（廢棄塑膠

袋、瓶罐、保麗龍、水杯…）、大樓頂樓、地下室、阻塞的屋簷排水溝等

積水處發現，登革熱是經由蚊子傳染，環境不改善，影響的不只是自己家

人，也會危害到附近鄰居安全，為避免本區域疫情不斷擴大，請立即主動

清除積水容器與積水處。 

    如經衛生單位查獲積水容器孳生孑孓，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25 條、

第 37 條及第 70 條規定，不主動清除積水容器致孳生病媒蚊者，或拒絕、

規避或妨礙各項檢查及相關防疫措施，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請里民使用「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儘速進行環

境巡視，清除或排除各種可能產生積水的容器或狀況（如排水溝阻塞），

避免受罰與保護家人健康。 

    為避免被蚊子叮咬，除應清除積水容器外，出門時可穿著淺色長袖寬

鬆衣褲，儘量避免在戶外樹蔭逗留，皮膚裸露處使用政府機關核可，含敵

避(DEET)、派卡瑞丁(picaridin)或伊默克(IR3535)成分的防蚊藥劑，另住

家裝設紗門、紗窗，或加掛蚊帳，也都可以防止被蚊子叮咬。 

    登革熱/屈公病症狀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痛、

出疹、白血球減少、噁心/嘔吐等，如出現相關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知

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以加速診斷。 

○○區公所、○○區健康服務中心 提醒您 

(下一頁放入積水容器照片提醒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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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區里動員清潔日報告表 
       日期：                                                    天氣： 

      承辦區別及人員：   區、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1. 社區動員人力：(區公所提供) 

里長_______ 里幹事_______ 志工_______人  清潔隊_______人 

2. 執行化學防治：(健康服務中心及消毒班提供) 

否 

是  

  噴藥日期：__________、噴藥組數：____組、噴藥人數：_____人 

  藥名：________________、用量：_______________ 

  全噴戶數：____戶、拒絕戶數：____戶、空戶：____戶、不在戶數：____戶 

3. 登革熱/屈公病孳生源清除成效 

(1) 登革熱/屈公病孳生源清除紀錄表(清潔隊提供) 

標號 地址 
容器位置 

容器種類編號/數量 
戶內 戶外 

1     

2     

3     

4     

註一：僅填列發現積水容器之地點 

註二：積水容器種類：1.花瓶  2.各式底盤  3.水溝  4.水塔、冷卻水塔  5.帆布、塑膠布   

                    6.桶、缸、甕、盆  7.保麗龍箱盤、塑膠籃  8.馬桶、水箱   

                    9.杯瓶碗罐盒  10.地下室、防空洞  11.輪胎  12.其他 

 

(2) 病媒蚊查核結果彙整表(健康服務中心提供) 

行政

區 
里別 

調查戶數 積水容器數 陽性容器數 
採獲斑蚊雌蚊數 

布氏指數 住宅指數 
埃及 白線 

合

計 

戶

外 

戶

內 

合

計 

戶

外 

戶

內 

合

計 

戶

外 

戶

內 

戶

內 

戶

外 

戶

內 

戶

外 

指

數 

級

數 

指

數 

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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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區里動員清潔日報告表(續) 
臺北市______區______里登革熱/屈公病確診個案區里動員清潔日情形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時間： 

地點： 

說明： 

註：請穿著淺色長袖寬鬆衣褲進行孳生源清除 

102



 

登
革
熱

/屈
公
病
病
媒
蚊
孳
生
源
清
除
成
果
統
計
表

 
 

 
 
 
 

 
 
 

 
 
區
登
革
熱

/屈
公
病
病
媒
蚊
孳
生
源
清
除
成
果
統
計
表

 

日 期
 

地
點

 
參
加
人
員

 
孳
生
源

(各
種
瓶
、
罐
、
廢
輪
胎
等
等

)清
除
數
或
處
理
數

 
備
註

 

(空
戶
請
在
此
欄
位
註
明

) 
區

 
里

 
人
員
單
位

 
人
數

 
住
家

 
學
校

 
公
園

 
空
地

 
地
下
室

 
其
他

 

 
 

 
 

 
 

 
 

 
 

 
 

 
 

 
 

 
 

 
 

 
 

 
 

 
 

 
 

 
 

 
 

 
 

 
 

 
 

 
 

 
 

 
 

 
 

 
 

 
 

 
 

 
 

 
 

 
 

 
 

 
 

 
 

 
 

 
 

 
 

 
 

 
 

 
 

 
 

 
 

 
 

 
 

填
表
人
：

 
 
 
 
 
 
 
 
 
 
 
 
 
※
本
表
請
彙
整
成
冊
並
留
存
本
府
備
查
。

 

附
件

3
8 

103



附
件
3
9

是
否

衛
生
單

位
親
訪

新
聞

媒
體

其
他
(如

公
文

/L
IN
E
)

未
接
獲

紙
本

線
上

是
否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項
次

訪
視
同
仁

臺
北
市
醫
療
院
所
訪
視
紀
錄
表

是
否
為
N
S
1
配
置
點

非
配
置

點
診
所

有
意
願

加
入

備
註

醫
事
機
構

電
話

地
址

電
訪

親
訪

是
否
張
貼

海
報

是
否
知
悉
疫
情

接
獲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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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通報宣導紀錄單 

 

一、本院所於     年     月     日已確實瞭解登革熱通報定義及時效，並加

強向就醫民眾主動詢問職業別、旅遊史、活動史、接觸史，如有符合通報定

義之個案，將於 24小時內通報。  

二、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或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業務承辦

人，電話：(02)2375-9800。 

三、登革熱防治相關資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疾病資訊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登革熱防治專區 
https://www.cdc.gov.tw/Disease/

SubIndex/WYbKe3aE7LiY5gb-eA8PBw 

https://health.gov.taipei/Content_

List.aspx?n=8F74E2EF04E02EB6 

 

院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醫院/診所  院所負責人： 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本登革熱通報宣導紀錄單填妥後，請傳真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傳真

號碼：02-2361-1329。 

附件 40 

105


